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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言 

一、本彙編係依民國 100 年 12 月本部編印之「銓敍法規釋例

彙編（上、下冊）」，就釋例部分予以增補而成，主要蒐

錄本部及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基金管理會）主管各項業務之相關釋例，俾供本部

與基金管理會同仁及各機關人事人員應用參閱。 

二、本彙編之內容包括任用、陞遷、俸給、考績、獎懲、服

務、差假、保險、退休（職）、撫卹、公務人員協會及已

停止適用解釋函等類別，並按發布時間先後，依序排列，

計有釋例 100 則，停止適用解釋函 3 則。全文均登載於

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cs.gov.tw/）「下載專

區」內「銓敍部電子書」項下，歡迎各界人士查閱。 

三、本彙編所輯釋例取材至 101 年 11 月 20 日止，並錄自原

案，如有舛誤，以原案為準。 

銓敍部部長 張  哲  琛 謹識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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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任用 

一般任用事項 

釋 1、100年 11月 2日職系說明書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修正施行前，應政

風職系考試及格或經銓敍審定政風職系有案人員適用於修正後職系。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職系說明書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 

銓敍部 100年 11月 21日部法三字第 1003514950號函 

考試院 100年 10月 31日令修正發布之職系說明書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

表（以下簡稱一覽表），將原政風職系修正為廉政職系，並由安全職組移列於

法務行政職組，其修正前應政風職系考試及格或經銓敘審定政風職系有案人

員，得予適用於修正後職系如下： 

一、97年 1月 17日以前應政風職系考試及格人員（含 97年 1月 17日以前辦

理公告之政風職系考試），取得一覽表修正前安全職組政風職系以外其他

各職系，以及一覽表修正後廉政職系之任用資格。 

二、97年 1月 18日以後應政風職系考試及格人員，取得一覽表修正後廉政職

系之任用資格。 

三、本年 11月 1日以前經銓敍審定政風職系有案人員，所得調任之同職組職

系，包括一覽表修正前安全職組政風職系以外其他各職系，以及一覽表修

正後之廉政職系。 

 

釋 2、公務人員於任職期間取得外國國籍之任用及年資採計相關規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條第 2項 

銓敍部 101年 2月 4日部特一字第 1013547083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28條規定：「（第 1項）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

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 2項）公務人員於任用後，

有前項第 1款至第 7款情事之一者，應予免職；……任用後發現其於任用

時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任用。（第 3項）前項撤銷任用人員，

其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

付，不予追還。」同法施行細則第 3條第 2項規定：「……具中華民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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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兼具外國國籍，依規定應於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者，須於到職時另

行具結，並於到職之日起 1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其涉

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者，依另定之查核辦法切實辦理。」本部 96年 12

月 18日部法二字第 0962864756號令規定略以，任用法第 28條第 2項規

定應予免職者，其免職應溯自各該款情事發生之日起生效。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現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局）94年 11月 7日局力

字第 09400318331號函略以，各機關醫事職務出缺，擬自行遴用具有任用

資格人員，除公職醫師、公職職能治療師於申請補訓人員未分發完畢前

（按：經洽人事局人力處表示，現已無公職醫師、公職職能治療師申請補

訓人員未分發之情形），仍應函報該局同意外，其餘人員請依醫事人員人

事條例（以下簡稱醫事條例）及有關程序遴用具任用資格人員。人事局

99年 6月 2日局力字第 0990010542號書函略以，撤銷任用後即屬具任用

資格之非現職人員，如擬進用，應循自行遴用程序辦理。 

二、某甲於任用後如具雙重國籍，免職之生效日為何等相關疑義，依前開本部

96 年 12 月 18 日令規定，免職應溯自事實發生之日起生效；參考前開任

用法第 28條第 3項撤銷任用之規範，其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

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不予追還；至其考績、晉級、陞

遷及相關年資，因該段年資具雙重國籍，依任用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

原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故其經免職及放棄外國國籍後，於日後再任公務

人員時，該段年資自不宜予以採計。另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

第 2條規定：「（第 1項）本法適用範圍，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並

經銓敍審定之人員。（第 2 項）前項人員退休、資遣之辦理，除本法另有

規定外，以現職人員為限。」準此，經銓敍審定之現職人員始為退休法之

適用對象，且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後之公務人員年資，除須符合「經本

部銓敍審定或登記有案」之條件外，尚須依法繳付退撫基金，始得准予採

計，惟若中途離職而申請發還其本人原繳付基金費用之年資，即不再核計

為退休年資。如其逾免職生效日後仍有繳納退撫基金者，應依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8條規定，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

委員會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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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某甲如於任用後始具外國國籍，嗣後才辦理放棄該國國籍，並取得該國政

府核發之證明文件，是否應予免職後再任等疑義，依前開任用法第 28 條

第 2項規定，該員如於任用後取得雙重國籍，縱已辦理放棄，仍應予免職，

並追溯生效；至其免職後，即屬具任用資格之非現職人員，參照人事局

94年 11月 7日函及 99年 6月 2日書函規定，如擬再進用，須循自行遴

用程序辦理，至如擬再任醫事職務，應依醫事條例及有關程序遴用，且該

員如兼具外國國籍，依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3條第 2項規定，應於到職時另

行具結，並於到職之日起 1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 

 

釋 3、具有普通考試及格資格者，其曾以檢覈及格及專技考試及格資格，依 80

年 11 月 1 日公布之技術人員任用條例第 5 條第 3 項、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 33 條之 1 第 2 款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規定，經

本部審定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及薦任第六職等之年資，得採計為任用

法第 17條第 6項第 1款規定之年資及考績。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條第 6項 

銓敍部 101年 2月 15日部管二字第 1013556991號書函 

一、本部 89年 4月 1日 89銓四字第 1868100號函略以，經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及格，現職經本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有案，其曾任依 80年

11 月 1 日公布之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原技術條例）第 5 條第 3

項審定「合格實授」之薦任官等考績及年資，基於高資得以低用之原則，

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17 條第 3 項（現為第 6

項）之考績及年資。復查本部 91年 6月 6日部法二字第 0912153310號令

略以，所稱最近 3年年終考績，非以連續為必要，其期間中斷者，得依次

向前推算遞補之。本部 96年 5月 23日部銓一字第 0962785788號令規定

略以，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專技轉任條例）

或依任用法第 33條之 1第 2款規定繼續任用之人員，如另具公務人員高

等、普通考試或相關考試及格資格，得依任用法第 17條第 2項第 1款或

同法條第 5項（現為第 6項）第 1款規定，取得升任簡任第十職等或薦任

第六職等之任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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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某甲具有普通考試及格資格，依本部前開規定，其曾以檢覈及格及專

技考試及格資格，依原技術條例第 5條第 3項、任用法第 33條之 1第 2

款及專技轉任條例規定，經本部審定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及薦任第六職

等之年資，得採計為任用法第 17條第 6項第 1款規定之年資及考績。 

 

釋 4、配合行政院組改移撥之公務人員職系不符者，經專長轉換訓練取得「移

撥日調任職務職系專長」時，得不受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 8條第 2

項規定限制。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 8條第 2項 

二、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 9條第 4項 

三、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施行期間員工

權益保障處理辦法第 8條第 1項 

銓敍部 101年 4月 24日部法三字第 1013594050號書函 

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暫行條例）第 9 條第 4

項規定：「前 3 項人員（按：指移撥之公務人員）職系不符者，仍先予派職，

並由新職機關於移撥後 1年內安排專長轉換訓練，俟取得擬任職務職系專長後

再送銓敍部銓敘審定，不受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8條、第 24條及第 24 條之 1

規定之限制。」暫行條例施行期間員工權益保障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權益保障

辦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公務人員因任用職系不符，經依本條例第 9條第

1項至第 3項規定先予派職者，派職後經由新職機關安排 1年工作中訓練，知

能足以勝任，繳有服務機關證明文件，並具下列各款資歷之一者，依本條例第

9條第 4項規定，取得移撥日調任職務職系專長，不受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

第 5條至第 7條及第 8條第 2項規定之限制：……」因此，配合行政院功能業

務與組織調整，移撥之公務人員經依暫行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先予派

職，其職系不符者，於依暫行條例第 9 條第 4 項及權益保障辦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移撥日調任職務職系專長」時，得不受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

8條第 2項有關任職年資、考績等次或非技術類職系等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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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5、應行政院所屬金融保險事業機構雇員升等考試保險人員考試及格人員，

其曾任公營事業機構相當委任第五職等之年資，不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任

用法第 17條第 6項第 1、2款所定年資。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條第 6項第 1款及第 2款 

銓敍部 101年 5月 17日部銓五字第 1013595729號電子郵件 

一、本部 87年 9月 11日台法二字第 1627391號函略以，各類升等升資考試及

格人員均非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9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

之「依法考試及格人員」及同法第 15條所稱之「升官等考試及格人員」。

故各類升等升資考試及格人員，除不得再以該項考試資格取得一般行政機

關相當官等職務任用資格外，該項考試亦不得再視為任用法所稱之公務人

員考試，或生任用法所稱依法考試及格之效果；至於該函釋之前，業以各

類升等升資考試及格資格調任或轉任公務人員，經本部銓敘審定有案者，

其任用資格應屬任用法第 9條第 1項第 2款之「依法銓敘合格」，而非該

條項第 1款「依法考試及格」。 

二、某甲應 78 年行政院所屬金融保險事業機構雇員升等考試保險人員考試

（以下簡稱金融雇員升等考試）及格，78 年 12 月 29 日起曾任臺灣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七職等助理員，83 年 7 月 1 日任八職等辦

事員，87年 6月 30日該公司民營化，87年 7月 24日任某鄉公所委任第

五職等一般行政職系課員，嗣經歷次調任，99 年 12 月 25 日任某區公所

委任第五職等一般民政職系課員，前經本部審定合格實授，歷至 100年考

績晉敘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五級 370俸點有案。以某甲所應金融雇員升等考

試，非屬任用法所稱公務人員考試的範圍，其雖經本部銓敘審定委任第五

職等在案，該任用資格係屬「依法銓敘合格」而非「依法考試及格」。是

以，其 83年 7月 1日至 87年 6月 29日曾任公營事業年資，不得採計為

任用法第 17條第 6項第 1、2款所定年資。 

 

釋 6、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辦法於 100年 12月 12日修正後，依該辦法

第 8 條及第 12 條規定申請保留受訓資格並經核准之人員，經依規定調

訓合格者，於升任高一官等職務時，其考績等次均得以保留受訓資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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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近 3年年終考績為準。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條第 2項 

二、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辦法第 8條及第 12條 

銓敍部 101年 5月 30日部法三字第 1013596254號書函 

一、本部 100年 3月 24日部法三字第 1003326856號書函略以，以公務人員晉

升簡任官等訓練辦法（以下簡稱訓練辦法）有關保留受訓資格之規定，係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17條第 9項授權訂定，且考

量依該項規定保留受訓資格之各類型延訓人員適用任用法第 17條採認考

績等次之一致性，有關駐外人員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

保訓會）同意保留受訓資格，於回國服務後 1年內依規定調訓合格者，依

任用法第 17條第 2項升任簡任官等職務時，其考績等次之採認，得以「保

訓會同意保留受訓資格時」之最近 3年年終考績為準。 

二、100年 12月 12日修正之訓練辦法第 8條及第 12條規定，因婚、喪、分

娩、流產、重病、派駐國外服務或其他重大事由經保留受訓資格者，應於

原因消滅後 3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由服務機關、學校函經各主管

機關向保訓會申請補訓，並由保訓會於當年度或次年度調訓。因此，本部

同意訓練辦法修正後，經保訓會同意保留受訓資格，經依規定調訓合格

者，於升任高一官等職務時，其考績等次均得以保留受訓資格時之最近 3

年年終考績為準。 

 

釋 7、擔任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組長職務者，如為現敘薦任第九職等

之人員，則其調任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技正時，非屬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 18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調任低一官等職務」之情形。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8條第 1項第 2款 

銓敍部 101年 5月 31日部銓二字第 1013601511號電子郵件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18條第 1項規定：「現職公務人員

調任，依下列規定：……二、經依法任用人員，除自願者外，不得調任低

一官等之職務。自願調任低官等人員，以調任官等之最高職等任用。三、

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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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仍以原職等任用，且機關首長及副首長不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

之其他職務，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副主管或非主管，副主管人員不

得調任本單位之非主管。但有特殊情形，報經總統府、主管院或國家安全

會議核准者，不在此限。」及其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稱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指擬任職務之最高

列等較原任職務之最高列等低一職等時，始得予調任。……」 

二、由於公務人員晉升官等須經升官等考試及格或升官等訓練合格，且所任職

務縱係跨列 2官等，現職人員取得高一官等任用資格後，仍須經權責機關

同意以高一官等核派，本部始得據以銓敘審定該高一官等，此與同官等內

得由本部於當事人所任職務列等範圍內，按其考績升等資格逕予銓敘審定

高一職等之情形，顯有不同。是以，任用法第 18條第 1項第 2款所稱「經

依法任用人員，除自願者外，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係指依法以該

官等任用之人員，始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亦即係以當事人經銓敘審

定之「官等」為準，而非指「職務列等」。某會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

職等組長，如為現敘薦任第九職等之人員，則其調任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

職等技正時，即非屬前開任用法規定「調任低一官等職務」之情形；惟其

調任非主管職務之情形，依前開規定，須為非降調本單位非主管職務，或

須報經主管之一級機關核准或經當事人自願。 

 

釋 8、法官法施行後檢察官轉調非司法行政人員時，應重新審查其資格俸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3條及第 15條 

二、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5條及第 6條 

銓敍部 101年 6月 6日部特一字第 1013608257號函 

一、所詢檢察官如轉調非司法行政人員時，如何改任換敍一節，現行對於不同

機關或類別人員相互轉任所訂定之轉任法規，包括行政、教育、公營事業

人員相互轉任採計年資提敍官職等級辦法、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

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敍辦法等，其立制基礎，均係考量在該等機關或類

別人員間，有相互取才之必要，為使轉任人員能維持原有官職等及俸（薪）

級，避免因轉任致等級減損而不利於人才相互交流，爰訂定該等轉任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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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依法官法第 76 條規定及該條立法說明，法官與司法行政人員自有

其相互轉任之理由，且範圍有所限制。惟就法官、檢察官與非司法行政人

員之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而言，似無相互轉調之必要性或實務需求；在

法官法制定施行前，實務上由法官、檢察官轉調非司法行政人員之一般行

政機關公務人員之案例即已相當罕見，而法官法之制定，主要即係考量法

官、檢察官與國家之特別任用關係，與一般公務人員不同，爰另以專法規

範，理應更無相互交流取才之可能；且法官之養成、考選、培訓不易，鼓

勵法官轉調一般公務人員，不無造成法官人才流失之顧慮，宜予審慎研酌。 

二、據此，如前開顧慮均考量後，仍有法官、檢察官轉任非司法行政人員之一

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之需要，以其既屬不同任用制度間之轉調，且法官法

並未針對此種情形另訂特殊規定，爰應重新審查其資格俸級。亦即按其所

具最高考試及格資格，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13 條或

第 15 條等規定，取得其官等職等任用資格（曾經銓敍審定官等職等有案

者，自其銓敍審定之最高職等起敍，或自其已依考績取得高一職等任用資

格之職等起敍），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以下簡稱俸給法）第 6 條或第 7 條

等規定，起敍俸級；其曾任法官（檢察官）年資，得依俸給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按年核計加級。至於法官法施行後始經法官、檢察官考試及格

人員，其考試資格如何適用任用法第 13 條規定取得官等職等任用資格，

應俟未來考選部對於該等考試之辦理方式、程序、應試資格等事項之相關

規定研訂完竣後，洽同考選部認定該等考試相當公務人員考試之等級，再

行據以辦理。 

 

釋 9、犯內亂、外患及貪污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經執行並假釋者，在假

釋期間因徒刑尚未執行完畢，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第 1項 

銓敍部 101年 8月 24日部特二字第 1013634090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

務人員：……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

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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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尚未結案。五、犯前 2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

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中華民國刑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

行之刑，以已執行論。但依第 78條第 1項撤銷其假釋者，不在此限。」

暨本部 98年 4月 30日部法二字第 09830556701號書函略以，犯內亂、外

患及貪污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經執行並假釋者，在假釋期間，因徒

刑尚未執行完畢，無法任用為公務人員。 

二、某甲原任某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警佐二階至警正四階偵查佐，嗣於 99 年

9月 9日因案判刑免職（按：涉嫌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案件，經

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3年 2月，上訴最高法院，經該院判決：『上

訴駁回』，全案判決確定），並經本部登記在案。另依案附法務部矯正署自

強外役監獄出監證明書及假釋證明書，其有期徒刑係自 99年 10月 29日

起算至 102年 8月 29日期滿，101年 5月 1日縮短刑期假釋（假釋期間

自 101年 5月 1日至 102年 6月 22日）。茲某甲擬再任某消防局委任第一

職等至第三職等一般行政職系書記，基於某甲依上述情形係屬前開經判處

有期徒刑經執行並假釋者，現仍在假釋期間，因其徒刑尚未執行完畢，依

前開規定無法於 101年 7月 30日任用為公務人員。 

 

釋 10、法官法施行後，法官得參照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及職組暨職系名稱

一覽表規定調任。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 

二、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 

銓敍部 101年 8月 29日部特一字第 1013624890號函 

法官法於 101年 7月 6日施行後，依該法第 71條之規定，法官已不列官

等、職等，係依法官俸表核敍俸級，其後將與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

任用法）之一般公務人員分途管理。茲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以下簡稱調

任辦法）第 3條規定略以，該辦法所稱現職公務人員，指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所定各機關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於其組織法規中定有職稱及官等、職

等，並經本部銓敍審定列有職系現仍在職之人員。另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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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一覽表）係依任用法第 14 條訂定。據此，因法官不列官等職等職系，

已無法直接適用上開規定。惟經審酌法官法施行後，法官仍有調任列有官等職

等職務之需求（按如：依法官法第 76條第 1項規定，為支援審判，由法官轉

任司法行政人員〈列有官等職等職務〉），且日後仍須經本部銓敍審定，爰得參

酌現行亦未審定職系之交通事業人員或關務人員之處理方式，參照調任辦法及

一覽表相關規定調任列有官等職等職系職務（即如擬以其原任工作內容認定職

系，並視同該職系現職人員，依一覽表規定調任之方式，擬任行政機關列有職

系職務，則其原任工作內容須屬其考試及格類科得適用之職務，始得視為該職

系之現職人員，並准依一覽表規定調任行政機關列有職系之職務；若其原任工

作內容非屬其考試及格類科得適用職系之職務，則回歸參照調任辦法相關規定

調任）。 

 

釋 11、公務人員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上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

並同時受緩刑宣告，於執行褫奪公權完畢復權後，其緩刑宣告如未經

撤銷，且無其他任用法規定不得任用情事，得再任為公務人員。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第 1項 

銓敍部 101年 9月 12日部銓五字第 1013595802號電子郵件 

某甲因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5月，褫奪公權 1

年，緩刑 3年，並自判決確定之日起執行褫奪公權。以其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罪，雖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惟同時受緩刑宣告，尚非屬公務人員任

用法第 28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不得任用之情事。是以，其於執行褫奪公權完

畢復權後，如緩刑宣告未經撤銷，且無其他任用法規定不得任用情事，尚非不

得再任為公務人員。 

 

釋 12、薦任公務人員於初任薦任官等職務經任命有案者，嗣後自願降調委任

官等職務，如屬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5條初任委任公務人員之情形，仍

應由主管機關任命之。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5條                

銓敍部 101年 9月 27日部銓五字第 101362717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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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25 條規定，初任簡任各職等職務

公務人員；初任薦任、委任公務人員，均應依程序任命，是該條所稱「初任」

人員之任命，係指「初任各官等（簡任尚包括各職等職務）」而言，而非「初

任公務人員」僅任命 1次，實務上公務人員倘初任委任官等職務，嗣後依規定

循序升任薦任、簡任官等職務，則至少須任命 3次，以任用法第 25條既無降

調低官等職務者免予任命之規定，爰薦任公務人員初次調任委任官等職務時，

仍屬任用法第 25條初任委任公務人員之情形，應由主管機關任命之。 

 

釋 13、現敍委任第五職等並擔任「委任第五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會計員職

務人員，調任科員、組員、佐理員或辦事員等非主管職務時，需否填

具自願調任同意書疑義。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8條第 1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2

項 

銓敍部 101年 10月 11日部特二字第 1013624910號書函 

一、基於公務人員晉升官等須經升官等考試及格或升官等訓練合格，且所任職

務縱係跨列 2官等，現職人員取得高一官等任用資格後，仍須經權責機關

同意以高一官等核派，本部始得據以銓敍審定該高一官等，此與同官等內

得由本部於當事人所任職務列等範圍內，按其考績升等資格逕予銓敍審定

高一職等之情形，顯有不同。是以，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

第 18條第 1項第 2款所稱「經依法任用人員，除自願者外，不得調任低

一官等之職務」，係指依法以該官等任用之人員，始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

職務，亦即係以當事人經銓敍審定之「官等」為準，而非指「職務列等」。

至於同官等之調任，因當事人本得預期透過年資與考績即可於原職之列等

範圍內晉升職等，而無待機關核派與否，故而任用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稱「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即係以「職務列等」作為考量，故

於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2項規定，擬任職務之最高列等較原任職務

之最高列等低一職等時，始得予調任。 

二、現敍委任第五職等並擔任「委任第五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會計員職務人

員，如將其調任「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組員、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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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佐理員；「委任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辦事員等職務，就其現敍之官等而言，即非屬任用法第 18 條

第 1項第 2款所稱「調任低一官等職務」之情形。如調任最高列等得列至

「薦任第七職等」之組員及科員、「薦任第六職等」之佐理員，因調任前

後職務之列等上限均仍在同官等低一職等之範圍內，其調任尚不致衍生與

任用法第 18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相違之顧慮；惟如調任職務最高列等為

「委任第五職等」之辦事員，已屬調任列等上限低二職等之職務，考量與

任用法第 18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之衡平性，須經當事人自願或符合任用

法第 18條第 1項第 3款但書規定始得調任。 

 

釋 14、機關如係基於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而修正編制，且經機關原任首長同

意於組織修編案經考試院同意前暫緩相關人員之改派作業，嗣後機關

首長易人，得俟相關編制表經核備後，再由機關新任首長核布相關人

員之派令，並追溯生效。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補充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4條規定 

銓敍部 101年 10月 26日部特二字第 1013649741號書函 

一、本部 80年 8月 10日 80台華甄三字第 0594937號函略以，現職人員因機

關改制、組織編制修正、職務列等變更等原因重行派代時，以機關改制、

組織編制修正、職務列等變更案等奉權責機關核定日期為生效日期。本部

96年 1月 19日部銓五字第 0962749337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任用與否，

係屬各機關權責，其經權責機關派代後，始得據以任職，如無特殊情事，

各該派令無法追溯生效，且不宜由現任機關首長追認派代。本部 100年 1

月 5 日部銓四字第 1003266934 號書函略以，依地方制度法第 87 條之 3

第 1項規定，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

後，原機關業務本即應由承受業務之機關續行辦理，爰該等改制機關如確

實無法於改制前完成當年度考試及格人員之派代作業，得由改制後之新機

關核發派令派代改制前之原任職機關職務，並追溯至改制日前生效；惟請

於派令說明欄加註機關改制相關文字，以資明確。綜上，公務人員之任用，

係屬各機關首長之職權，如權責機關首長易人，新任機關首長原則上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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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非屬其任內生效之所屬人員派令及追溯補辦動態登記；惟如因機關改

制、組織編制修正或職務列等變更等特殊情形，而就現職人員重行派代或

原職改派，為利實務作業執行，得由機關新任首長追認派代。 

二、某部如係基於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而修正編制，且經原任部長同意於組織

修編案經考試院同意前暫緩相關人員之改派作業，嗣後機關首長易人，則

得參照前開本部 100年 1月 5日書函之精神，俟相關編制表經考試院核備

後，再由新任部長核布相關人員之派令，並追溯生效；惟仍請於派令說明

欄加註配合機關組織編制修正之相關文字，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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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任用 

留職停薪事項 

釋 1、全時進修留職停薪期間得否於政府機關工讀。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公務員服務法第 4條、第 13條及第 14條之 1 

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 

銓敍部 100年 12月 23日部銓四字第 1003527956號電子郵件 

一、依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4條規定：「（第 1項）公務員有絕

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

露；退職後亦同。（第 2 項）公務員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

關名義，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第 13條規定：「（第 1項）公務員

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

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

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

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第 14條之 1規定：「公務員於其離

職後 3 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5 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

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復依本部 91 年 4 月 29

日部法一字第 0912131975 號書函釋略以，公務員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

兼職賺取生活費用，惟其兼職仍不得違反上開服務法相關規定，亦不得擔

任執（開）業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諸如：律師、會計師、建築師、醫

事人員……等）以及組設公司營業等，顯與本職工作之性質或尊嚴不相容

之民間工作。 

二、留職停薪期間得否於政府機關工讀一節，依本部 91年 4月 29日書函釋意

旨，得兼職（如打工、校內工讀或擔任教師助理）賺取生活費用；惟仍不

得違反服務法第 4條、第 13條及第 14條之 1等相關規定在案。是以，公

務人員於全時進修留職停薪期間尚得於政府機關工讀，惟不得違反上開服

務法相關規定。 

 

釋 2、公務人員如為單親媽媽，必且須扶養未滿 3歲之子女，得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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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條第 1項及第 22條 

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 

銓敍部 101年 2月 17日部銓四字第 1013548073號電子郵件 

一、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別平等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受僱者

任職滿 1年後，於每一子女滿 3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

女滿 3歲止，但不得逾 2年。……」第 22條規定：「受僱者之配偶未就業

者，不適用第 16條及第 20條之規定。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公

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公

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 1款各機關不得拒絕

外，其餘各款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一、養育 3足歲以下子

女者，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復依本部 98年 7月 3日

部銓四字第 0983062466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及其配偶養育 3足歲以下

子女者，如雙方均為公務人員，僅本人或配偶之一方，得提出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且各機關不得拒絕；至公務人員之配偶如未就業時，參照性別平

等法第 22 條之規定，原則上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但如有正當理由，

並經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準此，公務人員及其配偶雙方均有就業時，

為養育 3足歲以下子女者，其中一方得提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且各機關

不得拒絕；至如公務人員之配偶未就業，原則上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惟得由機關審酌，如屬理由正當，亦得予核准。 

二、公務人員如為單親媽媽，必須扶養未滿 3歲之子女，得否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一節，以留職停薪辦法係規定夫妻雙方均有就業情形下，准其一方辦理

育嬰留職停薪，尚未就單親情況規定。依前開規定，公務人員為照顧 3

足歲以下之幼兒，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意旨，公務人員如為單親，且有

扶養 3足歲以下子女之事實，即得依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第 1款規

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釋 3、公教人員年幼子女因 1耳患先天聽障，得否申請留職停薪。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第 3款 

銓敍部 101年 4月 6日部銓四字第 10135803641號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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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公

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 1款各機關不得拒絕

外，其餘各款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三、配偶或子女重大

傷病須照護者。……」是以，公務人員之子女，如有刑法第 10 條重傷或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6 條所規定之重大傷病範圍之疾病項目，須賴家人長

期予以生活照護者，即得依上開規定申請留職停薪；惟得否辦理留職停

薪，仍須由服務機關視其實際情形及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核定。 

二、某甲因幼子 1耳患先天聽障，且領有殘障手冊，得否依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一節，依本部函准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 2月 20日衛署照字第 1012860547號書函略以，因 1耳先天聽障尚非屬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6 條規定之重大傷病範圍之疾病；惟因患者之差異

性，是否需家人長期生活照料亦有不同。是以，某甲所詢之事項，宜由服

務機關審酌某甲幼子之實際情況，依權責認定得否依上開規定辦理留職停

薪。至於某甲幼子是否得比照患有癲癇症之案例，依上開規定申請留職停

薪一節，以公務人員因子女重大傷病申請留職停薪，因非屬機關不得拒絕

之情事。是以，無論是某甲所提前經本部函釋的癲癇症案例，或某甲幼子

1耳患先天聽障等情事，均須由機關依其業務運作以及公務人員個別實際

情事等考量，審酌是否同意其所屬人員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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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任用 

司法、關務及政風人員事項 

釋 1、關務人員升任甄審合格日，宜以升任甄審委員會審查通過日，為取得高

一官稱任用資格生效日。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關務人員人事條例第 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4條 

銓敍部 100年 11月 14日部特四字第 1003514958號書函 

關務人員人事條例第 6 條規定：「關務人員官階之晉升，準用公務人員考

績法考績升職等之規定。」其施行細則第 4條規定：「本條例第 6條所稱關務

人員官階之晉陞，……指關務人員任本官階年終考績，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取得同官稱高一官階之任用資格：一、連續 2 年列甲等者。……」某甲

98年及 99年任「薦任第七職等高級技術員二階」年終考績均列甲等，得於 100

年 1月 1日取得「薦任第八職等高級技術員一階」（同官稱高一官階）之任用

資格。其經 100年度升任甄審合格，追溯自 99年 7月 1日取得技術正資格，

當時某甲具薦任第七職等高級技術員任用資格，因「技術正」官稱配置職等為

薦任第八職等及第九職等，爰 99年 7月 1日尚不得晉升薦任第八職等技術正

二階，需俟 100年 1月 1日考績升等取得薦任第八職等高級技術員一階任用資

格時，再以原取得之技術正資格，換敍為薦任第八職等技術正二階（高一官稱）

相當俸級。另日後辦理關務人員升任甄審案，宜以升任甄審委員會審查通過

日，為取得高一官稱任用資格生效日。 

 

釋 2、法官法施行後，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檢察官，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

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規定申請許可，如何認定對照簡薦委

官等職等事宜。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法官法第 71條、第 75條、第 76條及第 89條。 

銓敍部 101年 10月 9日部特一字第 1013649677號函 

一、法官法施行後，檢察官已不列官等、職等，係依法官俸表核敍俸級，其後

將與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之一般公務人員分途管理，並須依新制改任換敍

為各級別之檢察官。本部為因應上開現職法官、檢察官之改任換敍，及使

日後轉任司法行政人員（列有官等職等職務）之俸級核敍有所依循，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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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法第 71條第 9項、第 75條第 1項及第 76條第 5項等授權規定，擬具

法官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敍俸級認定辦法、現職法官改任換敍及行政教育

研究人員轉任法官提敍辦法及實任法官轉任司法行政人員及回任實任法

官換敍辦法，以法官法施行前實任法官、試署法官及候補法官對照之公務

人員職等為基礎，並參酌原法官核敍俸點對照公務人員官等、職等之情

形，據以訂定法官與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敍俸級對照

表，以及實任法官轉任司法行政人員官職等級對照表，以作為日後辦理相

關事宜之準據。 

二、因法官法之施行，針對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檢察官，擬依臺灣地區公務

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以下簡稱許可辦法）申請進入

大陸地區，應如何認定其是否屬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之公務員，以本

部係為辦理現職法官、檢察官之改任換敍，及使日後轉任司法行政人員之

俸級核敍有所依循，爰訂定前開 3辦法，以及法官、檢察官與簡薦委官等

職等之對照表，以作為日後辦理相關事宜之準據，至於是否參酌前開相關

規定認定，宜本於許可辦法之立法本旨卓處。 

 

釋 3、檢察官如經司法院職務法庭裁判確定受「免除檢察官職務，轉任檢察官

以外之其他職務」之懲戒處分，其轉任職務之程序是否應依公務人員陞

遷法相關規定辦理。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法官法第 50條第 1項及第 89條第 1項 

二、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條及第 5條 

銓敍部 101年 11月 16日部特一字第 1013649759號函 

法官法第 50條第 1項明定法官懲戒之種類，其中第 3款規定「免除法官

職務，轉任法官以外之其他職務」，並未明文規範須否經甄審（選）等陞遷規

定；惟該項第 1款另規範更嚴格之「免除法官職務，並喪失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之懲戒處分，揆其立法說明，係考量法官之受懲戒應依其違失具體情事區分懲

戒程度。以法官法第 50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有其特別之考量，並就違失情節

輕者明文規定許其轉任法官以外之其他職務，應尚可認屬公務人員陞遷法（以

下簡稱陞遷法）第 1條但書「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之情形，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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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懲戒處分免除檢察官職務，準用法官法第 50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轉任檢

察官以外之職務，亦屬之，爰該次轉任得免依陞遷法規定辦理甄審（選）。至

轉任後擬再陞遷其他職缺時，除再陞遷之職缺有得免經甄審（選）情形外，仍

應依陞遷法相關規定辦理甄審（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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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任用 

主計人員事項 

釋 1、曾任軍職職務資歷如何認定為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所稱曾任主計

職務經歷。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0條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1年 10月 25日主人地字第 1011001689號書函 

一、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主計條例）第 15 條規定：「會計

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三、現任或曾任主計職

務 2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10條規

定：「（第 1項）本條例第 11條至第 15條所稱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係指

現任或曾任……軍事等機關相當職位分類等級之主計經歷。（第 2項）前

項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應以經中央主計機關納入管理者為限」；第 11

條規定：「本條例……第 15條……所稱主計職務，係指曾任歲計、會計、

統計職務或相關主計職務，具有證明文件者」。國軍主計人員管理要點第

1 點規定略以，本要點依主計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訂定之；第 2 點

規定，各總部主計署（處）將所屬之各級主計人員現職冊於每年年底前送

國防部主計局備查。每月 10日前將上校以上之上月份異動送國防部主計

局彙辦；第 6點規定，本要點報請行政院主計處（按：現為行政院主計總

處）核定後實施。據上，國軍各級主計人員，凡依上開規定辦理者，均屬

經中央主計機關納入管理。 

二、某甲於 84年 12月至 87年 4月曾任上尉預財官及上尉統計官等之軍職職

務，隸屬國防部主計局，依國軍主計人員管理要點第 2點規定，其現職冊

於每年年底前送國防部主計局備查，上開職務係經中央主計機關納入管

理，符合主計條例第 15條第 3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10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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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任用 

交通事業人員事項 

釋 1、交通事業人員依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敍

辦法轉任交通行政機關時，原則上應以轉任前原敍定之資位為核定官職

等級與核敍俸級之準據，惟得就當事人考試及格資格或銓敍審定有案俸

級選擇較有利方式起敍俸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敍辦

法第 4條第 1項 

銓敍部 100年 11月 23日部特四字第 1003505691號電子郵件 

一、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敍辦法（以下簡稱二

類轉任辦法）第 3條規定：「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除士級資

位外，其資位薪級與公務人員官等職等之對照，依下列規定辦理：……三、

高級業務員、高級技術員相當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九職等。……」第 4條第

1 項規定：「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按其原敍定資位，依前條

規定，自最低職等本俸一級起敍。但曾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銓敍審定較

高等級，或其考試及格資格取得較高職等任用資格者，依其銓敍審定有案

之俸級或依公務人員俸給法有關各等級考試及格敍級之規定選擇其起敍

之俸級。」 

二、某甲原任某縣政府薦任第八職等交通技術職系課長，前經本部銓敍審定合

格實授，核敍薦任第八職等本俸二級 460俸點。嗣於 96年 8月 17日任交

通部所屬某交通事業機構科長，敍高級技術員資位，前經本部銓敍審定以

事業人員任用，歷至 99年考成晉敍高級技術員二十一級 430薪點。依前

開二類轉任辦法規定，如某甲轉任交通行政機關科長職務時，得視情形選

擇自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一級起敍，並依二類轉任辦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核

算俸級，或依曾經銓敍審定有案之薦任第八職等本俸二級起敍。 

 

釋 2、交通事業現敍副技術長資位人員，以另具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交通行政類

科考試及格資格調任高級業務員跨副業務長資位職務時，尚無法逕予取

得副業務長資位之任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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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交通事業人員升資甄審辦法第 3條第 1項 

銓敍部 100年 12月 13日部特四字第 1003529782號電子郵件 

一、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 3 條規定：「交通事業人員採資位職務分立制，

資位受有保障，同類職務，可以調任。」第 5條第 1項規定：「交通事業

人員資位之取得規定如左：一、高員級以下，須經考試及格。二、副長級

以上，須經升資甄審合格。」第 11條之 1第 4項規定：「經敍定資位人員，

調任同一資位或不同資位之職務者，其薪級之核敍，比照公務人員俸給法

規之規定辦理。」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依法銓敍合格人

員，調任同職等職務時，仍依原俸級銓敍審定。……」交通事業人員升資

甄審辦法（以下簡稱升資甄審辦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應副業務長、

副技術長資位之甄審，以具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限：一、交通事業高級業務

員、高級技術員資位人員，任該資位或相當資位職務滿 5年，或滿 3年並

具特種考試甲等考試及格資格，其考試類科與所擬任職務之性質相當，現

敍薪級已達副長級資位最低薪級以上，最近 3年考成（績） 2年列 80分

（甲等）、1年列 70分（乙等）以上，操行優良者。……」 

二、依前述交通條例第 11條之 1規定及本部銓審實務，現敍高級技術（業務）

員資位人員，如以另具高級業務（技術）員考試及格資格調任高級業務（技

術）員資位職務時，得予核敍高級業務（技術）員級同數額薪點之薪級。

至於現敍副技術長資位人員如以另具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交通行政類科考

試及格資格，擬調任高級業務員跨副業務長資位職務，基於同類職務始得

調任且為維持衡平性，僅取得高級業務員資位任用資格，再依升資甄審辦

法規定，以高級業務員資位及任該資位職務年資，應副業務長資位之甄審。 

 

釋 3、原任交通事業機構單列高員級資位職務人員，依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

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敍辦法轉任跨列委任（派）或薦任（派）

職務並改派委任（派）職務時，得依曾敍員級資位核敍委任（派）第五

職等，並保留薦任（派）第六職等任用資格。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敍辦

法第 2條、第 3條及第 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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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敍部 101年 7月 26日部特四字第 1013620325號書函 

一、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敍辦法（以下簡稱二

類轉任辦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略以，二類人員相互轉任，以與原任職務

之性質相近、職責程度相當者為限。第 3條規定，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

行政人員之資位薪級與公務人員官等職等之對照，高級業務員、高級技術

員相當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九職等；業務員、技術員相當委任第三職等至第

五職等。第 4條規定：「（第 1項）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按其原

敍定資位，依前條規定，自最低職等本俸一級起敍。……（第 2項）轉任

人員曾任與轉任職務職等相當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先按年核計加級至所

銓敍審定職等之本俸最高級，積餘年資並得再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之規定

提敍俸級；其年終考成結果如比照合於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1條規定者，

並得採計取得同官等較高職等之任用資格。……（第 4項）轉任人員依前

2項規定取得之任用資格如高於所轉任職務最高職等，且在前條資位所對

照之職等範圍內者，其任用資格應予保留。……」 

二、為符前開二類轉任辦法第 2條第 2項及第 4條第 4項規定意旨，並顧及配

合組改改制機關及臨時機關裁撤等現職人員改任、安置等之權益衡平性，

以及合理解決機關內部同仁放棄陞任單列高員級資位職務之問題，以期改

任順利等因素考量下，同意原任交通事業機構單列高員級資位職務人員，

依二類轉任辦法轉任跨列委任（派）或薦任（派）職務並改派委任（派）

職務時，依曾敍員級資位核算委任（派）官等職等俸級至委任（派）第五

職等年功俸最高俸級，並准予保留薦任（派）第六職等任用資格；又渠等

人員於轉任委（派）職務後，嗣再原職改派薦任（派）職務時，因僅保留

薦任（派）第六職等任用資格，且其係屬調陞核敍，倘有剩餘之高員級資

位年資，僅得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17 條規定採計提敍，尚無法以交通資

位考成年資依二類轉任辦法規定辦理考績升等，俾與前以敍高員級資位依

二類轉任辦法轉任薦任（派）轉任人員之俸（薪）級核敍情形取得適度衡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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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任用 

職務代理事項 

釋 1、各級公立學校、公立托兒所編制僅置護士（或護理師）1 人，現職護理

師請假時，得由具有各該專業法規資格之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

務。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 5點第 3項  

銓敍部 100年 9月 21日部銓三字第 10034445621號函 

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以下簡稱職代注意事項）第 5 點第 3

項規定：「各級公立學校、公立托兒所，僅置護士（或護理師）、營養師 1人，

有第 2點第 1項第 2款至第 4款情形之一，報經分發機關同意，得依被代理職

務之級別，約聘或約僱具有各該專業法規所定資格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有

關各級公立學校、公立托兒所員額編制表，僅置護理師（或護士）1人，護理

師有請假等事由時，得約聘或約僱符合各該專業法規資格之人員辦理其所遺業

務。 

 

釋 2、各機關醫事職務出缺（如護理師等），得免報經分發機關同意，參照各

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 5點第 1項規定，約聘僱人員辦理該職缺

業務。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 5點第 1項                   

銓敍部 100年 9月 21日部銓三字第 10034445622號函 

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以下簡稱職代注意事項）第 5 點第 1 項

規定：「各機關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有第 2點第 1項第 1款情形，且本機關

確實無法指定現職人員代理時，其所遺業務報經分發機關同意，得依下列各款

規定辦理：（一）各機關委任非主管職務，經列管為考試分發職缺，在未分配

考試錄取人員遞補前，得約僱人員辦理該職缺之業務。（二）各機關職務列等

上限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之薦任非主管職務，經列管為考試分發職缺，在未分

配考試錄取人員遞補前，得約聘人員辦理該職缺之業務。但委任跨列薦任官等

之職缺，僅得約僱人員辦理該職缺之業務。……。」本部 100年 7月 20日部

銓三字第 10033803831號書函略以，醫事人員（如護理師、護士等）職缺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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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務人員考試分發範圍，同意毋庸報經分發機關同意，自行依職代注意事項

相關規定辦理；惟仍請儘速遴員遞補。 

 

釋 3、年終考績考列丁等應予免職人員，於先行停職期間，其原任組員職務，

得否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以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

務。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7條第 1項及第 18條 

二、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1 項、第 3

點及第 5點第 2項 

銓敍部 100年 12月 20日部銓三字第 1003531726號電子郵件 

一、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年終考績獎

懲依左列規定：……四、丁等：免職。」第 18條規定：「年終辦理之考績

結果，……但考績應予免職人員，自確定之日起執行；未確定前，應先行

停職。」復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以下簡稱職代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1 項規定：「各機關職務代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下列情形為

限：……（四）其他依規定奉准保留職缺。」第 3點規定：「各機關應依

各職務之職責及工作性質，預為排定現職人員代理順序及行使權責之特殊

限制。……」第 5點第 2項規定：「各機關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或雇員，

有第 2點第 1項第 2款至第 4款情形之一，期間達 1個月以上，報經分發

機關同意，得依被代理職務之官等，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

務，……。」 

二、所詢事項，經審酌以，考績法規定之年終考績考列丁等應予免職人員，於

未確定前，應先行停職，其救濟程序至少達 30日，為免影響機關業務推

行，原則上宜以現職公務人員代理；如經由機關衡酌實際情形，確實無法

指定現職人員代理時，始得依職代注意事項之規定，以約僱人員辦理其所

遺業務。 

 

釋 4、各機關處理職務代理事宜時，請確實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及

本部相關函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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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詮釋之法令條文：補充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 

銓敍部 101年 6月 7日部銓三字第 1013547286號書函 

一、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以下簡稱職代注意事項）有關職務代理之

期限及所具資格等，均已明文規定，並經本部歷次解釋在案。茲為期各機

關辦理職務代理案符合相關規定及維護代理人員權益，爰整理本部歷來對

職代注意事項相關規定之重要解釋並予重申，請於處理職務代理事宜時，

確實依規定辦理。 

二、檢附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重要函釋內容彙整表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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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重要函釋內容彙整表 

  （部銓三字第 1013547286號書函發文附件） 

類別 規定之

點項次 

重要解釋內容 

所稱職務代理係以納入銓敘之職務為範圍。 

（第 1款） 

所稱「出缺之職務，尚未派員或分發人員」，係針對本職

之代理；又被代理之本職職務依法同時擔任兼任職務

時，亦屬職代注意事項所規範之範圍。例如：助理員得

代理幹事、助理員代理幹事（兼組長）職務。 

（第 3款） 

所稱「因案停職」，係針對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3條第 1款

因案停職人員所遺業務之代理。 

（第 4款） 

所稱「其他依規定奉准保留職缺」，係指失蹤人員、先行

停職人員（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0條有關試用成績不

及格人員應先行停職之規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8條一

次記二大過之專案考績應先行停職之規定；公務員服務

法第 13條有關公務員違反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應先予撤

職【按：司法院 37年 6月 21日院解字第 4017號，先予

撤職即係先予停職之意】及公務員懲戒法第 4 條第 2 項

有關主管長官對於所屬公務員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

失職行為，認為情節重大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先行停

職人員）。 

適用範圍 第 2點 

第 1項 

下列情形非屬職代注意事項適用範圍：經凍結員額之職

缺（按：無法派員或分發人員）、政務職務、留職停薪人

員所遺業務（按：適用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僅代理

兼任職務（例如：助理員代理「兼任組長」）、民選首長

職務、教育人員職務、及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分配各機關

占缺實務訓練期間者，毋庸列入職務代理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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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規定之

點項次 

重要解釋內容 

代理期間 第 2點 

第 2項 

1.出缺職務之代理期間，以 1年為限。但有特殊情形除機

關首長等職缺基於精簡用人或特殊需要及駐外館處首

長職缺因業務需要之延長代理案，均毋庸經分發機關同

意外，其餘涉及考試分發職缺、組織調整等特殊情形之

延長代理，均應報經分發機關同意，得延長代理 1次，

並以 1年為限。 

2.所稱「以 1 年為限」，其計算方式係自該出缺職務經指

派人員代理之日起算，以 1年為限，得因現職職務代理

人之更迭或期間中斷而重新起算，並以 1年為限。但同

一現職職務代理人代理期間中斷時，合併前後代理期間

不得逾 1 年。至於出缺之職務經派員補實後如再行出

缺，其職務代理期間係自再行出缺後重新起算代理期

間，以 1年為限。 

（第 1款前段） 

所稱「次一官等最高職等人員代理」，係指本機關（或單

位）簡任（含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主管職務

出缺，須由本機關（或單位）現銓敘審定薦任第九職等

以上人員代理；本機關（或單位）薦任（含委任第五職

等至薦任第七職等）主管職務出缺，須由本機關（或單

位）現銓敘審定委任第五職等以上人員代理。 

代理順序 第 3點 

第 1項 

（第 1款後段） 

所稱「如由其他機關（或本機關其他單位）人員代理，

須具有被代理職務所列職等之任用資格或得權理之資

格」，係指本機關（或單位）薦任第九職等職務出缺，如

由其他機關（或本機關其他單位）人員代理時，僅得由

銓敘審定薦任第七職等以上人員代理。又本機關（或單

位）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職務出缺，如由其他

機關（或本機關其他單位）人員代理時，僅得由銓敘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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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規定之

點項次 

重要解釋內容 

定薦任第九職等以上人員代理。另本機關（或單位）薦

任第六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職務出缺，如由其他機關（或

本機關其他單位）人員代理時，僅得由銓敘審定薦任第

六職等以上人員代理，現銓敘審定委任第五職等人員，

雖取得薦任資格，惟並未銓敘審定薦任第六職等，尚無

法依規定代理。 

（第 2款） 

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以外之其他職務出缺，應依序由本

機關法定代理人、同官等同層級、同官等次一層級人員

代理；如因上開同官等次一層級以上人員之公務年資尚

淺，或因承辦業務性質差異過大等，致無法代理出缺職

務時，自得由用人機關審酌實際情形，由本機關次一官

等最高職等以上人員代理。 

第 3點 

第 2項 

所稱「未具任用資格之現職機要人員、留用人員或派用

人員，不得代理出缺之職務。但由派用機關改制之任用

機關，其未具任用資格之派用人員，得代理本機關任用

職務」：係指未具任用資格之現職機要人員、留用人員或

派用人員，不得代理出缺之職務。但由派用機關改制之

任用機關，其未具任用資格之派用人員，得代理本機關

任用職務。反之，除機要人員基於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

辦法之意旨，不得代理主管職務外，均得代理非出缺職

務。 

 

未具任用

資格人員

代理 

第 3點 

第 4項 

所稱聘任人員得代理任用職務之規定，係因任、聘雙軌

制職務出缺時，係以進用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為原

則，必要時始得進用聘任人員，爰聘任人員代理任、聘

雙軌職務出缺之業務時，自應依職代注意事項規定；參

照第 3點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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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規定之

點項次 

重要解釋內容 

約聘僱人

員辦理出

缺職務 

第 5點

第 1項 

前段規定各機關職務列等上限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之薦

任非主管職務出缺，尚未派員或分發人員時，原則上應

以現職公務人員代理；如經由機關衡酌實際情形，確實

無法指定現職人員代理時，始得依職代注意事項之規

定，以約聘僱人員辦理。 

醫事人員（如護理師、護士等）職缺已不在公務人員考

試分發範圍。是以，醫事人員職缺得免經分發機關同意，

依職代注意事項規定約聘僱人員辦理該職缺業務。 

第 5點 

第 2項 

機關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或雇員，有公差、公假、請假

或休假；因案停職或休職；其他依規定奉准保留職缺等

情形之ㄧ，期間達 1 個月以上，報經分發機關同意，得

依被代理職務之官等，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

務，雇員比照委任辦理。但委任跨列薦任官等之職務，

僅得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 

所稱「期間達 1個月以上」，以公務人員請假未滿 1個月，

即使接續奉准留職停薪達 1 個月以上或併計留職停薪期

間達 1 個月，依職代注意事項規定，不得約聘僱人員辦

理其請假期間所遺業務。 

約聘僱人

員辦理未

出缺職務 

第 5點 

第 3項 

所稱「各級公立學校、公立托兒所編制僅置護士（或護

理師）1 人」，按各級公立學校、公立托兒所編制置雙職

稱之護士（或護理師）1人或 2人；惟學校僅進用護理師

（或護士）1人時，現職護理師請假時，得由具有各該專

業法規所定資格之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 

未經列管

臨時出缺

之職務 

第 6點 所稱「未經列管臨時出缺之職務」，按各機關未經列管臨

時出缺之職務，除申請增列入當年度各項考試分發職

缺，或依規定商調其他機關具該職缺任用資格之現職人

員，或自行遴用具該職缺任用資格之合格人員外；各機

關基於業務需要，如依上開方式仍無法進用合格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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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規定之

點項次 

重要解釋內容 

時，自得由分發機關審酌同意列入下一年度同項考試任

用計畫，依職代注意事項第 6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各機關職務列等上限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非主管職務臨

時出缺，倘無法增列入當年度考試任用計畫，經分發機

關審酌同意列入下一年度同項考試任用計畫，即得依職

代注意事項第 5 點第 1 項及第 6 點規定，得約聘（僱）

人員至考試錄取人員分發報到前 1日為止。 

代理所支

酬金列冊 

第11點 依規定各機關人事單位應每半年就依職代注意事項規定

之代理所支酬金列冊，函送分發機關、本部、主計機關

及審計機關查考。爰未支領酬金之代理，毋庸列入職務

代理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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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任用 

案例 

案 1、鐵路特考高員三級考試業務類運輸營業科及格人員，現任職行政機關一

般行政職系職務，未曾審定交通行政職系，可否視為現職交通行政職系

人員調任經建行政職系職務。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3條第 4項及第 18條第 2項 

二、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 3條 

銓敍部 100年 12月 19日部銓四字第 1003480948號電子郵件 

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13條第 4項規定，有關各等級

考試職系及格者，取得該職系之任用資格。同法第 18條第 2項規定，現

職公務人員之調任，必要時，得就其考試、學歷、經歷或訓練等認定其職

系專長，並得依其職系專長調任。復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以下簡稱

調任辦法）第 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現職公務人員，指本法（按指任用法）

施行細則第 2條所定各機關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於其組織法規中定

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並經本部銓敘審定列有職系現仍在職之人員。 

二、某甲應 86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高員三級考試業務類運輸營

業考試及格，於 86年 11月 29日任臺灣鐵路管理局運務處臺北運務段列

車長，並歷任相關職務，因未審定職系，尚非屬調任辦法之適用對象，其

93年 4月 12日於交通事業機構轉任一般行政機關時，以前開鐵路特考資

格，並採認實際工作內容，視為現職交通行政職系人員，適用職組暨職系

名稱一覽表（以下簡稱一覽表）之規定，轉任一般行政機關一般行政職系

職務。以上開「視為現職交通行政職系人員」係就轉任當時予以從寬認定，

某甲現既已為一般行政機關審定為一般行政職系人員，即應以現職身分及

資格，依任用法、一覽表及調任辦法等規定辦理調任。是以，某甲未曾審

定交通行政職系有案，無法視為現職交通行政職系人員依一覽表之規定，

調任經建行政職系職務；但是，某甲如以所具考試資格調任一般行政機關

交通行政職系職務並經本部銓敘審定有案後，即得依一覽表規定調任經建

行政職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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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陞遷 

陞遷程序事項 

釋 1、駐外人員參加機關內部陞遷甄審，得否以視訊及遠距筆試，取代親自返

國參加甄審之方式辦理，宜由機關考量實際需要及參加甄審人員權益，

由機關甄審委員會本於權責決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7條第 1項、第 1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9條 

銓敍部 100年 5月 13日部銓一字第 1003362135號電子郵件 

一、公務人員陞遷法（以下簡稱陞遷法）第 7 條規定：「各機關辦理本機關人

員之陞任，……依擬陞任職務所需知能，就考試、學歷、職務歷練、訓練、

進修、年資、考績（成）、獎懲及發展潛能等項目，訂定標準，評定分數……。

必要時，得舉行面試或測驗。……。」第 16條規定：「各機關辦理陞遷業

務人員，不得徇私舞弊、遺漏舛誤或洩漏秘密；其涉及本人、配偶及三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之甄審（選）案，應行迴避。……。」同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甄審委員會辦理下列事項：……二、面試及測驗方式之決

定。……。」 

二、茲以陞遷法並未明定舉行面試或測驗之方式，復以現今通訊科技日益發

達，視訊會議不乏為解決無法親自出席同一會議場地之變通方式，是所詢

疑義，宜請機關考量實際需要及參加甄審人員權益，由機關甄審委員會本

於權責決定面試及測驗之方式，並應在確保避免遺漏舛誤或洩漏秘密情

事，以及踐行迴避程序等之前提下，切實依陞遷法相關規定辦理。 

 

釋 2、公立學校因法令規定，須將人事管理員改置為人事室主任或人事室助理

員改置為組員之機關修編；以及各機關因應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

配置準則規定，須被動進行組織編制修正以符法制者，得免經甄審。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5條 

銓敍部 101年 1月 17日部管一字第 1013546939號書函 

本部 89年 11月 14日 89管一字第 1956416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因修編、

改制、職務列等調高等情形，人事機構由人事管理員改設為人事室主任，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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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員具有該職務任用資格之人員得原職改派。93 年 5 月 26 日部銓四字第

0932370020 號書函規定略以，機關因配合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

則（以下簡稱配置準則）之規定，修正組織編制調整部分職務，如有較低職務

調整改置為高一職務時，配合以原職務改派高一職務之人員，……由於上開職

務調整情形，係依法令規定所為，……，以原職務改派較高職務之人員，可不

受任現職滿 1年之限制，並免經甄審改派。上開函釋適用對象，分為公立學校

因法令規定，須將人事管理員改置為人事室主任或人事室助理員改置為組員之

機關修編；以及各機關因應配置準則規定，須被動進行組織編制修正以符法制

者。是以，非屬上開情形者，仍須辦理甄審。 

 

釋 3、各機關內一條鞭系統人員究否視同本機關人員而得參加內陞或外補，其

處理原則前後宜予一致。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5條第 2項及第 18條第 1項  

銓敍部 101年 2月 7日部銓二字第 1013556335號書函 

本部 96年 9月 17日部銓二字第 0962813079號書函規定略以，各機關人

事、政風、主計系統人員得視同本機關人員，辦理甄審陞任該機關一般性職務，

如遷調或降調該機關一般性職務，尚得免經甄審（選）程序辦理；惟均須徵得

各該系統任免權責機關之同意。據上，人事、主計及政風人員之陞遷任免與服

務機關內一般人員有別，分屬不同陞遷任免系統。是以，各機關人事、主計、

政風系統人員，擬陞遷各該機關一般性職務，原則上應參加各該機關一般性職

務公開甄選；惟機關尚得本於權責衡酌，將該等人員視同本機關人員，辦理甄

審陞任各該機關一般性職務，或得免經甄審程序遷調或降調各該機關一般性職

務；惟均須徵得各該系統任免權責機關之同意。又為考量機關內一條鞭系統人

員與一般人員之陞遷權益衡平，各該機關對於該機關內一條鞭系統人員究否視

同本機關人員而得參加內陞或外補之處理原則前後宜予一致，以避免一條鞭系

統人員於該機關職缺內陞或外補時均得參加，而造成與機關內一般人員僅得參

加內陞之陞遷權益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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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4、機關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如屬機關名稱與業務職掌未作變更之調整情

形，當屆任期尚未屆滿之甄審、考績委員會委員是否任至原任期屆滿，

或溯自組織調整生效日辦理改選，得由機關本於權責衡酌決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1項及第 7項 

銓敍部 101年 11月 8日部銓一字第 1013642826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陞遷法（以下簡稱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條規定：「（第 1項）各

機關……組織甄審委員會，應置委員 5人至 23人，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

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 1人為主席……。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但委

員每滿 4人應有 2人由本機關人員票選產生之。本機關人員得自行登記或

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委員之任期 1年，期滿得連任。……

（第 7項）甄審委員會必要時得與考績委員會合併之。……」依上開甄審

委員會必要時得與考績委員會合併之規定，甄審與考績委員會之設置規定

宜予一致。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規定：「（第 1項）考績委員會委員

之任期 1年，期滿得連任。（第 2項）考績委員會置委員 5人至 23人，除

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 4項所規定之票選人員外，餘由機關

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 1 人為主席。……（第 4 項）第 2

項委員，每滿 4人應有 2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之。受考人得自行登

記或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按：

本年 2月 6日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0年 1月 17

日局力字第 0990069791 號函略以，該局經洽商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後認定，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之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均屬新設機關。 

二、各機關甄審、考績委員會之組設，係為透過民主合議機制，協助機關首長

對機關受考人之考績及平時考核獎懲等作公平判斷，及以公開、公平、公

正方式辦理甄審（選）事宜。茲機關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依前開規定即

屬新設機關；惟如機關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類型屬現狀調整之情形，於組

織調整生效後未有人員異動，經該機關審酌原甄審、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

之民意基礎確未因現狀調整而改變，基於甄審（選）及考績作業簡化考量，

該機關當屆甄審、考績委員會委員任期是否任至原任期屆滿，或配合組織

改造溯自組織調整生效日辦理改選，得由機關本於權責衡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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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俸給 

一般俸給事項 

釋 1、公務人員調任之動態登記案經本部函復不予審定，應以機關收受本部該

函之日為生效日期，並以送審人報到之日至收受不予審定函之前 1日為

溢領俸給免予追繳期間。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2項 

銓敍部 101年 8月 1日部管一字第 1013619639號函 

一、公務人員俸給法（以下簡稱俸給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2項規定略以，

銓敘審定不合格不予任用者，除係依規定期間送請本部銓敘審定者免予追

繳外，其逾限送審而可歸責於當事人者，應按逾限日數分別將借支溢數或

全額繳回。司法院釋字第 423號解釋文略以，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就特

定具體之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皆屬行政處

分，不因其用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行為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

有異。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799 號判決，書面之行政處分欠缺

提起行政救濟期間之記載，與行政程序法第 111條規定之無效事由不合，

且依同法第 98條第 3項之規定，亦不以之為無效。 

二、綜上規定，以本部 101年 2月 29日部管一字第 1013566694號函，已明確

告知某機關人事室某甲動態登記案違反公務人員陞遷法之規定，爰某甲動

態登記案不予審定應以貴會人事室收受該函之日（101 年 2 月 29 日）為

生效日期，並依俸給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以 101 年 2 月 10

日至同年月 28日為某甲溢領俸給免予追繳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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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俸給 

交通事業人員敍級事項 

釋 1、由已公司化或民營化之交通事業機構離職再任其他交通事業機構，得依

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 11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比照公務人員俸給法

第 14條有關離職再任之規定核敍薪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補充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 11條之 1第 4項規定 

銓敍部 100年 9月 30日部特四字第 1003494260號書函 

一、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交通條例）第 3條規定，交通事業人員

同類職務可以調任。第 11條之 1第 4項規定，經敍定資位人員，調任同

一資位或不同資位之職務者，其薪級之核敍，比照公務人員俸給法（以下

簡稱俸給法）規之規定辦理。依本部 83 年 10 月 28 日 83 台中審四字第

1053086號函規定略以，所稱同類職務可以調任，應不限於同一事業機構

職務之調任。除同一資位現職人員之調任外，凡初任、再任、轉任或不同

資位間之調任等應辦理任用審查者，僅得依各該業特考及格資格，或依交

通事業各機構得遴用高普考及其他相當特考考試類科名稱表之規定，取得

各該業交通事業人員資位之任用資格。本部 89年 10月 12日 89特四字第

1951768號書函略以：交通事業機構刻正陸續推動民營化，其事業人員再

任其他未民營化之交通事業機構情形日益增加，為協助是類人員再任，有

關依交通條例敍定資位有案者，於資遣或離職後再任，得參照現職人員調

任之規定辦理任用審查，本部 83年 10月 28日 83台中審四字第 1053086

號函釋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二、依前開規定，實施存分制與未實施存分制之不同交通事業機構人員間，得

相互於同類資位職務間調任。至由已公司化或民營化之交通事業機構離職

再任其他交通事業機構，依前開本部 89年 10月 12日書函，得參照現職

人員調任之規定辦理任用審查，即得依交通條例第 11條之 1第 4項規定，

比照俸給法第 14條有關離職再任之規定辦理。 

三、某甲原任職於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華電信），迄至 94年 8

月 12 日中華電信民營化前，已敍高級技術員二十級 445 薪點，嗣於 96

年 5月 1日辦理退離後，復應 99年交通事業人員鐵路特考佐級電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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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試及格，分發擔任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花蓮機務段佐級技術助理，

以某甲係具考試錄取分發及再任交通事業機構人員 2 種身分，按前開規

定，如具有占缺職務任用資格，得以其原任職於民營化前之中華電信所敍

薪級（445薪點），參照俸給法第 14條規定，核敍佐級資位相當薪級，惟

佐級資位最高薪級為二十一級 430 薪點，爰某甲僅得核敍佐級二十一級

430薪點，至原敍 445薪點，仍予保留，俟將來調任相當資位職務時，再

予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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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俸給 

加給事項 

釋 1、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5條之 1規定准予補足差額之專門委員代理

科長職務出缺期間，得否再支領代理職務之主管加給。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5條之 1第 1項及第 12條第 1 項 

銓敍部 101年 3月 20日部銓二字第 1013573833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以下簡稱加給辦法）第 5 條之 1 規定：「（第 1

項）配合機關精簡、整併、改隸、改制、裁撤或業務調整移撥其他機關等

組織調整，所任新職除為陞任，加給依第 5條第 1項規定者外，其加給依

下列規定辦理：……三、由主管職務調整為非主管職務者，不再支領主管

職務加給。但新職所支技術或專業加給數額較原支技術或專業加給及主管

職務加給之合計數額為低者，准予補足差額，其差額並隨同待遇調整而併

銷。……」第 12條第 1項規定：「各機關現職人員經權責機關依法令規定

核派代理職務連續 10個工作日以上者，其加給之給與，在不重領、不兼

領原則下，自實際代理之日起，依代理職務之職等支給；……」本部 99

年 8月 13日部銓二字第 0993231368號書函略以，依加給辦法第 5條之 1

規定准予補足差額有案者，其代理主管職務之情形，如符合各機關職務代

理應行注意事項及加給辦法第 12條規定，則其代理主管職務期間，得依

加給辦法第 12條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又代理期間之俸給總額（本俸、

專業加給及代理主管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如較其配合機關組織調整前 1

日按所任職務官職等級支領之俸給總額為高者，應停止發給其待遇差額，

俟其解除代理後，再依加給辦法第 5條之 1規定補足待遇差額；惟代理期

間，其原補足之差額仍應隨同待遇調整而併銷。 

二、某府所屬某會簡任第十職等總幹事，因配合該會 101年 1月 1日裁撤，由

總幹事職務調整為該府所屬某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並依加給辦法第

5條之 1第 1項第 3款規定准予補足差額，嗣經核派代理薦任第九職等科

長職務有案。依前開規定，以補足差額者，係補足其原職所支加給（技術

或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與新職所支加給（技術或專業加給）兩者間

之差額，又加給之給與，係以不重領、不兼領為原則，爰其代理科長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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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俸給總額（本俸、專業加給及代理主管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如較其配

合機關組織調整前 1日按其原任職務官職等級支領之俸給總額為低者，在

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自無再依加給辦法第 12條規定支領代理職務之

主管職務加給之情事。 

 

釋 2、有關公務人員代理主管職務期間，因適逢天災停止辦公之日不得計入 10

個工作日之計算。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12條 

銓敍部 101年 10月 26日部銓二字第 1013658531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12條規定：「（第 1項）各機關現職人員經權責

機關依法令規定核派代理職務連續 10個工作日以上者，其加給之給與，

在不重領、不兼領之原則下，自實際代理之日起，依代理職務之職等支

給……（第 4項）第 1項所稱連續 10個工作日，指扣除例假日後，連續

出勤合計達 10個工作日。但職務代理人例假日因公出差、業務輪值出勤

或奉派加班，如係執行被代理人職務上之業務，得併計工作日；職務代理

人奉准給假期間視為代理連續，但不予計入工作日。」本部 92 年 3 月 3

日部銓二字第 0922222469號電子郵件略以，職務代理人於例假日奉派加

班，如係執行被代理人職務上之業務，上開工作日應經機關（或單位）依

據相關規定認定為全日加班（加班時數達 8小時）始得併計。 

二、有關公務人員代理主管職務期間，因適逢天災停止辦公之日得否計入 10

個工作日之計算一節，依前開規定，職務代理人奉准給假期間視為代理連

續，但不計入工作日之計算；另如例假日因執行被代理人職務上之業務而

全日加班（加班時數達 8小時），始得併計 10個工作日之計算。至上班日

因天災停止辦公，雖非屬個人事由之假別及例假日；惟係依「天然災害停

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規定停止辦公，並無工作事實，依前開規定意旨，

自不宜計入 10個工作日之計算；惟得視為代理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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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俸給 

案例 

案 1、醫事人員調任同級別職務，其原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銓敘審定有案之俸

級，高於擬任職務年功俸最高級數時，其原敘較高俸級之俸點，仍應予

照支。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補充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第 11條 

銓敍部 101年 1月 20日部銓五字第 1013549769號審定函 

某甲原任某醫院師（一）級醫師兼院長，前經本部審定以醫事人員任用，

歷至 99年考績核敘師（一）級年功俸一級 800俸點。茲擬任為某衛生局局長；

惟該局長職務列等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規定該職務若以醫事人員

任用，列師（一）級者，其本俸應皆敘至七級，年功俸應皆敘至二級（即師〈一〉

級年功俸二級 790俸點），低於某甲原銓敘審定師（一）級年功俸一級 800俸

點。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調任低級別職務人員，其原敘較高俸級之俸點，

尚可仍予照支，而某甲係調任同級別職務，為期衡平，核敘俸級為師（一）級

年功俸二級 790俸點，原支 800俸點，仍予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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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績 

另予考績事項 

釋 1、關務人員退休生效後，獎懲案始核定發布者，以其已逾受考核期間，無

法併入平時考核獎懲據以辦理另予考績。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關務人員人事條例第 17條及第 19條 

二、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及其施行細則

第 7條第 2項 

銓敍部 101年 2月 2日部特四字第 1013547108號函 

一、關務人員人事條例第 17 條規定：「關務人員之考績，除依本條例規定者

外，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之規定。」第 19條規定：「關

務人員在同一考績年度內，於功過相抵後，記功 2次以上者，考績不得列

乙等以下；記功 1次者，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記過 2次以上者，考績不

得列乙等以上；記過 1次者，考績不得列甲等。」考績法第 3條規定：「公

務人員考績區分如左：……二、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

年度內，任職不滿 1年，而連續任職已達 6個月者辦理之考績。……」第

12條第 1項規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分別依左

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

記大過。於年終考績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

銷，……」第 13條規定：「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

要依據。……」同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2項規定：「另予考績，於年終辦

理之；因……退休……者，應隨時辦理。」 

二、以關務人員如於退休當年度連續任職已達 6個月而未滿 1年，應於退休時

辦理另予考績，並考核其實際在職期間之工作表現，從而平時考核獎懲亦

應以實際在職期間已核定發布之獎懲為限，爰如關務人員退休生效後，獎

懲案始核定發布者，以其已逾受考核期間，無法併入平時考核獎懲據以辦

理另予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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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獎懲 

懲戒事項 

釋 1、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降級改敍後，不得晉敍期間之計算。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懲戒法第 12條至第 15條 

銓敍部 101年 9月 5日部特一字第 1013637850號函 

公務員懲戒法（以下簡稱懲戒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降級，依其現職

之俸給降 1級或 2級改敍，自改敍之日起，2年內不得晉敍、升職或調任主管

職務。」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75年 6月 19日 75台會議字第 0955號函略以，懲

戒法第 12條至第 15條所設停止晉敍年限係強制規定，固須期間屆滿，方為執

行完畢。惟公務員之考績係在年終行之，懲戒法所定之 2年或 1年停止晉敍期

間，係指經過兩個或一個考績年度之考績而不予晉敍之情形而言，是懲戒法上

之「2年」或「1年」即考績法上之「2次」或「1次」，縱因執行懲戒處分之

期間起迄，與辦理考績之時間未能一致，而使停止晉敍跨越考績年度，但亦不

得使懲戒法上所定年限因而伸長。某甲自 97年 12月 25日執行降貳級之日起，

2年內（至 99年 12月 24日止）不得晉敍，其 97年不予考績、98年另予考績

皆無晉敍情形，與懲戒法規定尚符。 



銓敍釋例增補彙編 

- 54 - 

 

 



其他有關事項 

- 55 - 

伍、獎懲 

其他有關事項 

釋 1、對於涉及重大弊案之公務人員，其發生違法失職行為之各該年度考績及

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允依規定重行檢討。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2條、第 3條及第 5條 

銓敍部 101年 10月 3日部法二字第 10136445122號函 

本部 93 年 9 月 27 日部法二字第 0932370795 號令及 95年 11月 22日部

法二字第 0952725152 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因違反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

稱考績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一次記二大過免職之規定者，其懲處權之

行使期間，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以下簡稱公懲法）10 年追溯時效之相

關規定；至機關依考績法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處，

其違失行為相較一次記二大過為輕，基於「舉重以明輕」原則，應類推適用公

懲法相關規定，亦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逾 10 年者，即不予追究。是以，各

機關如遇受考人過去違法失職之行為，因嗣後經告發而知悉，機關於知悉當年

度，對於受考人尚在機關 10 年懲處權行使期間之違法失職行為課予懲處，而

該等懲處係作為懲處當年度考績之評擬依據，合於考績法制規定；對於案情重

大、嚴重傷害政府信譽且深受社會關注者，機關若經查證屬實且在 10 年懲處

權行使期間，本於權責撤銷重辦受考人違法失職行為各該年度之考績及一次記

二大功專案考績，亦非法所不許；惟機關撤銷重辦受考人已核定之考績，仍應

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21條第 1項規定，於知有撤銷原因時起 2年內為之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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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服務 

一般服務事項 

釋 1、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不得經營商業規定，如違法狀

態已解除，仍須依法停職。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 

銓敍部 100年 9月 20日部法一字第 1003415231號書函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3條規定：「（第 1項）公務員不得

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

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

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

者，不在此限……（第 4項）公務員違反第 1項、第 2項或第 3項之規定者，

應先予撤職。」司法院院解字第 4017號解釋文略以，服務法第 13條第 4項所

謂先予撤職，即係先行停職之意，撤職後仍應依法送請懲戒。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 98年 12月 29日（98）公審決字第 0418 號復審決定書略以：「……

公務人員未擔任公職前之投資經營商業行為，於任公職時，未立即辦理撤銷公

司職務登記，仍擔任停業中之公司負責人者，有違服務法第 13條第 1項前段

經商禁止之特別規定，不論其情節是否重大，或是否於事後辦理變更公司職務

登記，均應先行停職後移付懲戒……」。因此，公務員如有違反服務法第 13

條第 1項不得經營商業規定，縱事後解除違法狀態，仍應依同條第 4項規定，

立即先予停職，並移付司法懲戒。 

 

釋 2、依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選擇不適用公務人員

有關法令之人員，非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對象。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24條 

銓敍部 100年 10月 3日部法一字第 1003486740號書函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24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

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本部 90 年 11 月 8 日

90法一字第 2078540號書函略以，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第 11條、第 12

條規定之立法意旨，係為排除公務人員有關法令規定之限制，以達成企業經營



銓敍釋例增補彙編 

- 58 - 

及靈活用人之需要，是以，不適用（包括已選擇不適用）公務人員有關法令之

規定之從業人員，均已非服務法適用之對象。綜上，以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條例既係比照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制定（立法院公報第 91卷第 38期委

員會紀錄參照），故該條例第 11條第 2項規定選擇不適用公務人員有關法令之

人員，亦非服務法之適用對象。 

 

釋 3、公務員不得有仲介土地買賣之行為。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及第 14條 

銓敍部 100年 10月 11日部法一字第 1003486746號書函 

某警察人員仲介土地買賣行為因屬不動產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業務之範

圍，故有違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之規定；又從事

上開行為，如符合內政部 94年 5月 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724941號函所載

之從事不動產仲介業務行為態樣，而經權責機關認定為係以不動產經紀業務

「為業」時，則亦有違服務法第 13條第 1項之規定。 

附註：內政部 94年 5月 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724941號函規定，「從事不

動產仲介業務之行為」如下： 

1、設有店面或辦公室之營業處所，其外觀、市招、櫥窗、看板、名片

及廣告之內容，有明顯從事仲介業務之徵象，並足以使不特定多數

人認知其為從事仲介業務者。 

2、未設有店面或辦公室之行為人，以看板、名片或廣告等足以使不特

定多數人知悉之方法，為從事仲介業務之表示或表徵者。 

3、對不特定人就特定不動產公開進行招攬或媒合不動產買賣或租賃行

為者。 

4、簽署不動產委託銷售、租賃契約書或相當於該契約書者。 

5、簽署不動產承購、承租邀約書或相當於該契約書者。 

6、收受斡旋保證金、要約保證金、出價保證金、協調金或相當於該性

質之款項者。 

7、代為收受不動產相關之定金或開立定金收據者。 

8、收取不動產仲介服務報酬或其他類此之對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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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提供解說不動產說明書或相當於該說明書者。 

10、簽署委託標購法院拍賣不動產契約書或相當於該契約書者。 

11、向執行法院提出委任狀之投標代理人，有繼續反覆實施該代理投標

之行為者。 

12、收取法拍屋代標服務報酬者。 

13、公司或商號之登記營業項目為「房屋仲介業」、「土地仲介業」或「房

屋租售之介紹業務」，並於最近 1年內向稅捐機關申報營利事業所得

稅或營業稅有案者。 

14、最近 1年內向稅捐機關申報執行業務所得有案，並足以辨識其為從

事仲介業務者。 

15、其他具有明顯經營仲介業務之事證者。 

 

釋 4、公務員不得兼任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信託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所投資某公司之股權代表兼董事職務。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 

銓敍部 101年 3月 13日部法一字第 1013562740號書函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公務員非依法不

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上開規定所稱之「依

法」，現行實務運作上，係以公司法第 27條規定為法據；所稱之「代表官股之

董事或監察人」，依公司法第 27條規定，係指政府為公司股東（即直接持有公

司股權）時，直接代表政府擔任該公司行使股權之董事或監察人。據經濟部商

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所載某公司登記資料，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以下簡稱國發基金）並無直接持有某公司股權，而係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兆豐銀行）持有，且某公司登記之董事及監察人名單，

亦無直接代表國發基金行使股權之董事或監察人。是以，國發基金信託兆豐銀

行所投資某公司之股權代表兼董事職務，尚難謂為服務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

所稱之「代表官股之董事」，公務員自不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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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5、公務員不得加入農業產銷班班員。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 

銓敍部 101年 3月 19日部法一字第 1013576763號電子郵件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3條第 1項前段規定：「公務員不得

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司法院 32年 3月 31日院字第 2493號解釋文略以，

服務法第 13條第 1項所稱之商業，係包括農工礦事業在內。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16 款規定略以，農業產銷班係指土地相毗連或經營相同產業的農民，

自願結合共同從事農業經營的組織。因此，以農業產銷班為從事農業經營之組

織，故公務員尚不得加入。 

 

釋 6、公務員得否利用下班時間設計智慧手機之 APP（應用程式），並藉此賺

取報酬。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及第 14條 

銓敍部 101年 9月 21日部法一字第 1013646744號電子郵件 

公務員如利用下班時間設計智慧手機之 APP 且以個人名義申請著作或專

利，並僅將此著作或專利授權他人收受報酬，原則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以下

簡稱服務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惟公務員如利用下班時間設計智慧手機之

APP，並自行將 APP 上架至應用程式商店公開銷售，抑或提供免費下載，藉

由 APP中嵌入之廣告獲取報酬，即均屬經營商業之行為，故有違服務法第 13

條第 1項規定；又公務員如係與民間公司訂定承攬契約、委任契約或僱傭契約

而為其設計 APP，或本職與民間公司開發 APP 之工作性質不相容者，亦有違

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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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服務 

兼職服務事項 

釋 1、公立醫院醫師得經指派至與該醫院簽訂健康照護諮詢服務合約之私人公

司提供臨廠諮詢服務。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 

銓敍部 100年 12月 16日部法一字第 1003528818號電子郵件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

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行政院衛生署 100年 12月 8日衛署醫字第 1000266132號書函略以：「……二、

查公立醫院負有落實公共政策及配合政府衛生醫療政策，推動公共衛生、預防

醫療保健、健康促進……等公共任務，爰為保護勞工安全與健康，公立醫院應

得與私人公司簽訂健康照護諮詢服務合約……三、……該醫院醫師至該公司提

供臨廠諮詢服務……係由醫院指派前往……得認屬執行本職之工作……」準

此，公立醫院醫師經指派至與該醫院簽訂健康照護諮詢服務合約之私人公司提

供臨廠諮詢服務，既屬執行本職之工作，故與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尚無

牴觸。 

 

釋 2、公務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兼任上市（櫃）或興櫃公司之薪資報酬

委員會委員。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 

銓敍部 101年 3月 19日部法一字第 1013577485號書函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

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6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等相關規定，現行上市（櫃）或興櫃公司均應設置薪

資報酬委員會，主要職責為對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

之政策、制度、標準及結構等事項提出相關建議，並送交公司董事會討論，故

該委員會係為公司內之常設機構，其委員應屬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所稱

之業務，是以，某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自不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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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或興櫃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釋 3、公務員得於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投票「當日」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 

銓敍部 101年 5月 3日部法一字第 1013590414號電子郵件 

公務員於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投票「當日」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屬依法

令從事於公務者，為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所

稱之「公職」。又公務員係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

規定，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故無違反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 

 

釋 4、公務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持有漁船船員手冊。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及第 14條 

銓敍部 101年 5月 9日部法一字第 1013601446號電子郵件 

以漁船船員為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所稱之業務，且領有漁船船員

手冊者須實際從事海上漁撈工作，故公務員除法令另有特別規定外，不得兼任

漁船船員或持有漁船船員手冊。 

 

釋 5、公立醫療院所醫師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支援委外廠商私立醫療院所

進行預防注射業務。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 

銓敍部 101年 5月 15日部法一字第 1013604322號書函 

衛生局所屬衛生所醫師支援委外廠商某私立醫院進行預防注射業務，為執

行醫療業務之行為，屬公務員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業務，須有法令

之依據，始得為之。 

 

釋 6、公務員得否受邀擔任「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中餐烹調職類丙級技術士

技能檢定術科監評人員及衛生監評人員。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 

銓敍部 101年 8月 21日部法一字第 1013634408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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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術科監評人員及衛生監評人員均須符合參訓資格經審查通過且全程參與

培訓課程，並經測試成績合格領有資格證書後始得充任，惟上開證書僅係

培訓合格之證明文件，與醫師、律師、會計師等須經國家考試取得執照，

並分別依其專屬相關管理法規規範方式有別，故尚難謂為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業務」。至於是類監評人員是否為司法院釋字第

42號解釋所稱之「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因涉及其實際工作內涵，允宜

由主管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本於權責依法審認之；如是，則須有法令依

據始得為之；反之，則因該等監評人員係由某私立高職以其名義遴聘，非

屬政府機關任務編組之職務，自不得依本部 99 年 6 月 11 日部法一字第

0993211956號書函規定兼任之。 

二、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 25 條僅規定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應遴聘

取得監評人員資格者，擔任監評工作，並未明文規定公務員得兼任該術科

測試辦理單位所擬聘請之監評人員，是以，該試場規則尚不得據以作為公

務員得兼任監評人員之法令依據。 

 

釋 7、法院領有臨床（或諮商）心理師證書之心理測驗員及心理輔導員，得否

申請執業登記。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 

銓敍部 101年 8月 21日部法一字第 1013634413號書函 

臨床（或諮商）心理師為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稱之業務，倘法院心理測驗員及心理輔導員之法定職掌或實際職務執行，

未涉及心理師之法定業務範圍，或符合心理師法第 42條第 3項之規定者，縱

該等人員領有臨床（或諮商）心理師證書，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尚不得兼任臨

床（或諮商）心理師及辦理執業登記；反之，如涉及心理師之法定業務範圍，

且非屬心理師法第 42條第 3項規定者，則應具心理師資格並辦理執業登記，

惟其既屬執行本職之工作，則與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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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差假 

公假事項（因公傷病事項） 

釋 1、公務人員因公受傷檢具合格醫師證明書證明宜門診追蹤治療，服務機關

得依其實際就診情形覈實核予公假療養。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4條第 5款 

銓敍部 101年 3月 5日部法二字第 1013563742號電子郵件 

本部 100年 8月 12日部法二字第 1003447197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因執

行職務受傷，經合格醫師證明書證明宜門診追蹤治療，而於 2年期間內確有休

養或療治之需求與事實，機關自得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4條第 5款規定本於

權責覈實核予公假。是公務人員檢具合格醫師證明書證明宜門診追蹤治療，服

務機關得依上開書函規定，就其實際就診情形覈實核予公假；另以機關核予公

務人員公假休養或療治，目的係為期早日恢復健康銷假上班，倘上午上班、下

午半日或部分工作時數請公假在家療養，實與核給公假療傷之意旨相違，尚不

宜核給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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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差假 

事假、家庭照顧假事項 

釋 1、公務人員出國觀光，以請休假為宜，如欲請事假，尚無違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規定，惟仍由機關首長本於權責決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條第 1項第 1款 

銓敍部 101年 6月 5日部法二字第 1013605380號書函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以下簡稱請假規則）第 3條第 1項規定：「公務人員

之請假，依下列規定：一、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 5日。……超過規定日數

之事假，應按日扣除俸（薪）給。……」第 7條第 1項規定：「公務人員至年

終連續服務滿 1 年者，第 2 年起，每年應給休假 7 日；服務滿 3 年者，第 4

年起，每年應給休假 14日；……」第 11條第 1項規定：「請假、公假或休假

人員，應填具假單，經核准後，始得離開任所。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

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茲以公務人員請假、公假或休假，應

由機關長官本其權責，就當事人所提事由，依請假規則規定覈實認定給假。故

有關公務人員得否請事假出國觀光一節，回歸公務人員休假之核給，係為利公

務人員運用休假紓解工作壓力、調劑身心、休養生息，以維護其身心健康之意

旨，公務人員仍以「休假」從事出國觀光活動為宜。又請假規則對於何謂「因

事」得請事假，法制上係留予機關首長視個案性質裁量判斷，是公務人員如欲

請事假出國觀光，尚無違反請假規則規定之疑慮；惟差勤係屬機關內部管理事

項，准假與否，仍由機關首長本於權責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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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差假 

病假、生理假事項 

釋 1、公務人員因公受傷請公假，或因安胎事由請假，其請假期間尚不宜從事

進修活動。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4條第 5款 

銓敍部 101年 5月 2日部法二字第 1013590699號書函 

本部 96年 2月 12日部法二字第 0962762818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因公

傷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始得核給公假，至於奉派或奉准進修者，得依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或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規定辦理留職停薪，是公務人員

請公假療治期間，得否前往進修疑義，仍應依上開規定覈實辦理。所詢公務人

員以安胎事由請事假、病假及延長病假期間可否繼續進修，請參照上開書函釋

規定辦理。 

附註：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1年 5月 8日公訓字第 1011007595號

函規定，公務人員以安胎事由請事、病假（含延長病假）期間，尚不宜

從事進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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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保險 

要保對象事項 

釋 1、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於占缺實務訓練期間，因服兵役經核准保留受訓

資格者，其於保留受訓資格期間不得繼續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2條、第 1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4條第

1項、第 41條 

銓敍部 101年 9月 7日部退一字第 1013640894號書函 

一、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第 2條所稱編制內之有給專任人員，

係指占法定編制內專任職缺，具有該職務任用資格，實際任職並領有俸給

者。另，公保被保險人經派職後，得先辦理加保，嗣後如經權責機關審查

未具該職務任用資格，以其自始未具公保加保資格，應溯及註銷承保；至

於符合該法第 2條所定加保資格者於依法徵服兵役辦理留職停薪期間，得

依同法第 10條第 2項規定繼續參加公保並由要保機關學校負擔其自付部

分保險費。 

二、又依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以下簡稱訓練辦法）第 15條第 1項、第 16

條第 2項、第 3項及第 27條規定，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占編制職缺訓

練者得參加公保；於訓練期間如因服兵役經核准保留受訓資格並保留底缺

者，於原因消滅後，應申請重新訓練並重新起算訓期。準此，公務人員考

試錄取而占缺實務訓練者本非公保法第 2條所定加保對象，自無從適用同

法第 10條第 2項有關服役期間加保規定；復以是類人員係依訓練辦法第

27 條規定，於訓練期間得參加公保，如因服兵役而辦理保留受訓資格，

該保留受訓資格期間既未列入訓練期間，自無從繼續參加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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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保險 

保費、保俸事項 

釋 1、102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之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補充保險費，並非公教

人員保險法及退休人員保險辦法所定全部由各級政府或各私立要保機

關學校補助保險費之範圍。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1條 

二、退休人員保險辦法第 5條第 3項 

銓敍部 101年 6月 19日部退一字第 1013612192號令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1條及退休人員保險辦法第 5條第 3項所定全部由各

級政府或各私立要保學校負擔被保險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自付部分保險

費，不含 102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條所定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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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一般規定事項 

釋 1、因案停職公務人員逾屆齡退休之至遲生效日後，因所涉案件經判決無罪

確定而復職申請退休者，其停職期間之薪資補發及退休金核發之規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1條第 3項 

銓敍部 100年 11月 18日部退四字第 1003398769號書函 

一、100年 1月 1日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業針對逾

屆齡退休年齡而仍因涉案繼續停職者，已明確規定以原因消滅後之次日為

退休生效日，是依法停職人員於「逾齡之停職年資」，已非公務人員任用

法所稱之現職公務人員，自無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21 條之適用；該期間理

應無發給半薪及補發半薪之規定。惟為照護並維持被停職者之基本生活，

上開期間已發之半薪得從寬不予追繳；至於再補發半薪，則與任用、俸給

及退休法制所規定之依法任用、銓敘審定及有給專任之年資採計標準有所

牴觸；但上開期間已發之半薪得從寬不予追繳，但不再補發半薪。 

二、停職之公務人員逾屆齡退休年齡者，應以其原因消滅之次日為退休生效

日；其自「應屆齡退休之至遲生效日」至「實際辦理退休生效日前 1日止」

之期間，不得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三、本部 66年 6月 15日 66台楷特三字第 15607號函釋規定係退休法修正施

行前之解釋，且對於退休生效日之認定已與退休法不同，為求周延明確，

應停止適用之。另本部 59年 4月 14日 59台為特三字第 7573號函及 74

年 10月 3日 74台華特三字第 46281號函內容及本部歷次函釋與本案不合

部分，亦應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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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再任規定事項 

釋 1、退休公務人員再任政府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應否停止領受月退休

金。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3條第 1項第 2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9

條 

銓敍部 101年 5月 24日部退三字第 1013608685號電子郵件 

擇（兼）領月退休金的人員，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

或公費的專任公職，如確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聘用，且依該準則第 4

條規定，該項職務是屬於無給職，則依公務人員退休法及本部 100 年 1 月 7

日部退三字第 1003301226 號令的規定，就不需要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停辦優

惠存款。 

 

釋 2、擇（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於 65歲前再任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3條第 1項

第 3款所定事業職務時之年齡限制規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3條第 1項第 3款及第 7項 

銓敍部 101年 8月 20日部退三字第 1013634354號書函 

一、揆諸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第 23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

第 5項、第 6項、第 7項規定之立法意旨，除從嚴規範擇（兼）領月退休

金人員再任上述職務應停發月退休金外，在立法過程中，經立法院增訂第

5 項規定，進一步限制年滿 65 歲之退休公務人員再任專任公職或上述法

人團體、機構之職務，俾釋出工作機會並解決部分退休人員再任有給公職

而支領雙薪問題。對於退休法修正施行已任職者，亦訂定「得繼續任職至

任期屆滿或離職時止」之過渡規定；此外，考量上述法人團體、機構之董

（理）事長或執行長職務之特殊性，雖明定其初任年齡不得超過 65歲，

但任職後始逾 65歲者，准其繼續任職，但任期屆滿前年滿 70歲者，除有

特殊考量，經主管院核准者外，應即更換。至於上述逾 65歲而繼續再任

前述職務者，仍應照上開退休法規定停發月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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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 100年 1月 1日退休法修正施行後，經依相關規定陳報行政院核准以

「年齡未滿 65 歲之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擔任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

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 20%以上之事業內訂有

任期之職務或公股代表（例如：董事長）者」，其年齡如何限制一節，倘

其擔任之職務非屬退休法第 23條第 7項規定所稱「董（理）事長及執行

長」者，於年滿 65歲時，即不得再任是項職務；反之，倘其擔任之職務

屬退休法第 23條第 7項規定所稱「董（理）事長及執行長」者，於任職

後始逾 65歲時，仍得繼續任職並應依規定繼續停發其月退休金及停辦優

惠存款；但任期屆滿前年滿 70歲者，除有特殊考量而報經主管院核准者

外，應即更換。 

 

釋 3、領受月退休金人員再任公立學校警衛，應如何計算歸還薪資金額，方屬

「未支領報酬」之範疇。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3條第 1項第 2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9 條 

銓敍部 101年 9月 6日部退四字第 1013586857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第 23 條規定之

職務，未支領報酬且出具切結書或協定之證明文件者，無庸停止領受月退

休金，惟不得以其他名目支領費用，變相獲取報酬。是退休人員再任職務

期間所領取之年終工作獎金，屬於工作報酬之內涵，自應納入限制範圍；

至於由機關補助之勞、健保費，係依各該法令規定為其投保，並非直接給

予報酬，非屬本部 100年 1月 7日部退三字第 1003301226號令限制之範

圍。 

二、參照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27條規定：「義務人依其經濟狀況或因天災、

事變致遭受重大財產損失，無法一次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行政執

行處於徵得移送機關同意後，得酌情核准其分期繳納……。」因此，某甲

如擬申請分期繳還薪資所得，得參酌上開行政執行法之規定，與再任機關

協商後辦理之，惟仍應以全數繳還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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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傷殘（含因公）事項 

釋 1、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條第 1項所稱「經服務機關認定不能從事本職工作，

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規定之認定標準。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條第 1項 

銓敍部 100年 11月 14日部退三字第 1003512898號書函 

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因身心障礙，致

不堪勝任職務辦理命令退休者，必須具備經服務機關出具證明其不能勝任本職

或其他相當工作，以及符合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所定半殘廢以上標準

等 2項要件。至於上開所稱「經服務機關出具證明其不能勝任本職或其他相當

工作」之要件，涉及服務機關對於所屬各該當事人對於所任工作之繁簡難易及

所需要件，自應由服務機關覈實就其是否無法擔任本職工作，或經調整其他相

當工作後仍未能達到要求標準，或已無其他工作可以調任等情形，具體認定並

出具證明，法制上很難訂出統一規範。至於上述所稱「其他相當工作」，參照

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1項規定，係指與該公務人員所任職務職等相當，且

工作性質相近之職務而言。 

 

釋 2、公務人員申請傷殘命令退休之生效日規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條第 1項 

銓敍部 101年 3月 28日部退三字第 1013569791號電子郵件 

公務人員如已確定成殘並達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所定半殘廢以

上的標準，致無法繼續執行職務者，原則上機關應即為其辦理命令退休，並以

成殘確定的隔天為退休生效日；但如果該公務人員在確定成殘後，奉准延長病

假或公傷假者，可以在延長病假或公傷假期間辦理命令退休，最晚可以延到延

長病假或公傷假期滿的隔天退休生效；合於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因病留職停薪超過 1年仍未能痊癒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時，以復職當日

為退休生效日。至於確定成殘後尚能從事工作而繼續任職者，如果其後要以同

一殘廢事由辦理命令退休，則應由機關出具「病情加重致不能勝任本職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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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工作」的證明，並在機關出具該證明當日命令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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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優惠存款事項 

釋 1、公務人員擔任私立大專院校安定小組專任助理秘書之年資所核發之公保

養老給付，不得辦理優惠存款。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2條 

銓敍部 101年 3月 14部退二字第 1013573933號書函 

一、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以下簡稱優存辦法）

第 2條第 1項規定，退休人員所領公保養老給付合於辦理優惠存款的條件

為：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且於退撫新制實施前之任職年資未曾領

取所列之各待遇項目，並參加原「公務人員保險」之年資，所核發之一次

性公保養老給付，始得辦理優惠存款。至於參加原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

年資，雖得併計請領公保養老給付，仍不得辦理優惠存款。 

二、曾任私立大專院校安定小組專任助理秘書之年資，因係參加原私立學校教

職員保險，該段任職期間之加保年資即非屬優存辦法所定之「公務人員保

險」年資；該段年資雖得併計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惟仍不得辦理優惠存款。 

 

釋 2、退休公務人員因再任公職或褫奪公權原因消滅後，恢復辦理優惠存款事

宜。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7

條及第 8條 

銓敍部 101年 3月 28部退二字第 1013546382號書函 

一、退休公務人員如逾 2年以上始辦理恢復優惠存款手續，其優惠存款計息之

起日一節：因再任或褫奪公權原因消滅，逾 2年始申請恢復優惠存款之退

休公務人員，應自其辦妥優惠存款手續之日起，始得按優惠存款利率計

息。如於 2年內完成恢復優惠存款手續者，其優惠存款計息之方式，仍得

按本部 99年 1月 4日部退二字第 0993145181號書函所定之原則辦理—即

退休公務人員之優惠存款金額仍儲存於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優惠儲

蓄綜合存款帳戶或新臺幣定期性存款者，仍得以再任或褫奪公權原因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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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為其優惠存款計息起始日。 

二、退休公務人員若無法親自辦理恢復優惠存款手續者，是否得比照優惠存款

續存方式，檢附相關證件，委託親友或以書面通訊方式辦理一節：基於照

護退休公務人員之本旨，對是類人員同意得依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

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8條所定方式，辦理恢復優惠存款手續—即居住

臺灣地區者得簽具委託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委託親友代辦；旅居海外者

於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後，得委託親友代辦或以書面通訊之方式辦理（(赴

大陸地區者，仍應親自辦理）。 

三、退休公務人員未及辦理恢復優惠存款手續即亡故，是否應予補發亡故前之

優惠存款利息一節：優惠存款具有專屬性，其適用對象僅限於退休當事

人，一旦退休公務人員亡故後，優惠對象已不存在，自不再適用優惠存款

之相關規定。從而，退休公務人員於亡故前未辦理恢復優惠存款手續者，

因其並未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優惠存款契約，其遺族自不得要求

補發退休公務人員自再任，或褫奪公權原因消滅之日起至亡故日止之優惠

存款利息。 

 

釋 3、依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規定，辦理優惠存

款之實務作業相關疑義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7

條至第 10條 

銓敍部 101年 5月 29日部退二字第 1013586248號書函 

一、退休人員將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存入「優惠儲蓄綜合存款帳戶」（以下簡

稱優存帳戶），惟逾 2年後始辦理優惠存款手續者，係溯自入帳日起抑或

辦妥優惠存款手續之日起，按優惠存款利率計息一節： 

（一）直撥入帳者：依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

（以下簡稱優存辦法）第 7條規定，退休人員應於退休生效日起 2

年內辦妥優惠儲存手續，始得溯自退休生效日起息；如逾退休生效

日 2年始辦理優惠儲存手續者，則自辦妥之日起息。 

（二）以現金、支票或其他方式存入者：優惠存款金額如於退休生效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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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者，得自退休生效日起算優惠存款利息，但逾退休生效日始將

優惠存款金額存入優存帳戶者，則自入帳日起息。至於逾退休生效

日（退休生效日前存入）或入帳日（退休生效日以後存入）2年，

始辦理優惠儲存手續者，則自辦妥之日起息。 

二、退休人員將優惠存款金額存入優存帳戶後，在其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臺銀）簽訂優惠存款契約前，因所儲存金額係屬活期儲蓄存款

性質，非屬優惠存款金額，自不受提取限制，應得自由提取部分或全部金

額，嗣後並得回存提取之金額，並以其存足優惠存款金額之日，起算優惠

存款利息。但存足優惠存款金額後逾 2年始辦理優惠儲存手續者，則自其

辦妥之日起息。 

三、退休人員辦理優惠存款質借者，如逾期滿日 2年未辦理續存及續借手續，

且其質借剩餘款未提取，於臺銀抵銷其質借金額後，所餘金額如仍留存於

優存帳戶中未經提取者，仍得辦理優惠存款。但應自其完成優惠儲存手續

之日起，始得按優惠存款利率計息。 

四、退休人員解約提取部分優惠存款金額，所餘金額仍留存於優存帳戶內，得

就提取後所餘款項辦理優惠存款；至其起息日部分，退休人員如係主動臨

櫃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即就提取之剩餘金額辦理優惠儲存，始得自是日起

算優惠存款利息；如未能於提取當日即辦理優惠儲存手續(重新起約)者，

則須俟其辦妥優惠儲存手續後，始得按優惠存款利率計息。但辦妥優惠儲

存手續前，如再提取優存帳戶內之金額，該提取之金額亦不得再申請恢復

優惠存款。 

五、優惠存款經依法扣押解繳，得於提取之日起 2年內，申請恢復優惠存款。

於其申請恢復辦理優惠存款前，得就其扣押後未提取之剩餘款，先行申請

恢復辦理優惠儲存，並自其與臺銀再行簽訂優惠存款契約之日起，始得按

優惠存款利率計息。退休人員優惠存款金額如經行使抵銷權，以其性質與

扣押解繳法院相同—皆非退休人員主動提取，爰基於衡平性考量，對是類

人員，同意比照優惠存款金額被法院扣押解繳之規定，於抵銷之日起 2

年內，回存辦理優惠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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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4、退休（職）公（政）務人員如有溢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事者，應俟其返

還該溢領款項後，始准予辦理優惠存款續存。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8條 

銓敍部 101年 7月 23日部退二字第 1013586290號函 

退休（職）公（政）務人員如有溢領優惠存款利息者，其相關處理原則說

明如下： 

一、為保障國庫利益及兼顧社會公義，在退休（職）公（政）務人員未返還溢

領之優惠存款利息前，應不准其辦理優惠存款續存。 

二、退休（職）人員如暫無法返還溢領之優惠存款利息者，為確保其優惠存款

權益，得經其同意，於辦理優惠存款續存之同時，在優惠存款金額 9成之

額度內，將溢領利息以質借方式辦理償還（若當事人不同意以上開方式處

理，則不准其辦理優惠存款續存）。 

 

釋 5、退休公務人員因失聯而無法確認行蹤時，應自臺灣銀行知悉之下一次撥

付日起，暫時停發優惠存款利息，俟確認行蹤後回復。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第 5點第 6款 

銓敍部 101年 7月 23日部退三字第 1013623553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第 5點第 6款、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

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6條規定，優惠存款利息係由臺灣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灣銀行）之受理分行按月結付予領受人；發放機

關遇有無法聯繫當事人時，應主動通知臺灣銀行之受理分行停發。 

二、某中心既已聯繫某甲無著，且已函請臺灣銀行暫停發放某甲優惠存款利

息，爰該公司應於收悉機關通知之下一次撥付日起，暫停發放某甲優惠存

款利息；嗣後該公司若確認其行蹤且無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2條第 6項應

停止或喪失優惠存款利息情事時，即得自暫停之日起回復。 

 

釋 6、退休公務人員經發布通緝，其優惠存款利息暫停發放相關疑義。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第 5點第 7款 

銓敍部 101年 7月 27日部退二字第 1013627061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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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某甲經檢察署發布通緝，業經機關依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發放作業要點）規定，函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臺灣銀行）暫停發放優惠存款利息在案。發放作業要點第 5點第 7款、退

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6條規定，優存利息係

由臺灣銀行之受理分行按月結付予存款人（退撫給與領受人）；發放機關

如遇領受人有通緝情事時，應主動通知臺灣銀行之受理分行暫停發放優存

利息。 

二、茲以發放作業要點所定通緝情事，非屬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

法）第 23條及第 24條所定應停止或喪失辦理優存權利之事由，是某甲仍

具領受權，僅係暫停執行發放作業。基此，應於臺灣銀行收悉機關通知之

下一次撥付日起暫停發放優存利息。 

三、某甲嗣後到案接受調查，或因死亡而撤銷通緝時，以其暫停發放事由消

滅，得由發放機關或當事人（遺族）檢證通知臺灣銀行受理分行，自暫停

發放之日起，回復補發其優存契約存續期間之利息。惟仍應注意有無退休

法第 23條及第 24條所定應停止或喪失辦理優存之情事。 

 

釋 7、退休人員不得將原優惠存款契約，改簽訂為多筆優惠存款契約。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7

條第 3項 

銓敍部 101年 8月 9部退二字第 1013630380號書函 

一、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以下簡稱優存辦法）

第 7條第 3項規定：「開設存款帳戶應以 1人 1戶為限……。」退休人員

所領優惠存款利息，利率係以 18%計算，相較於現今一般民眾之存款利

息已甚為優渥，其因而產生之優惠存款差額利息，需由政府編列預算支

給。此外，為利優惠存款差額利息之清算作業，爰規定每人僅限開立 1

戶（即 1筆），此與一般民眾得自行決定其存款之配置方式實屬有別。 

二、歷來優惠存款之實務作業，如遇特殊情形者（如：考績晉級、年資變更），

始能就差額部分再行簽訂另 1筆優惠存款契約；惟俟該筆契約到期時，仍

應與原契約合併為 1筆。以優惠存款得辦理之筆數，於優存辦法中既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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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不得再予放寬，此亦可避免因存款金額錯誤，

致溢領優惠存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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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降齡退休危勞範圍事項 

釋 1、新竹縣各鄉鎮市衛生所擔任危險及勞力職務者減低退休年齡之規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4條第 3項及第 5條第 2項 

銓敍部 100年 11月 15日部退四字第 1003492342號書函 

所訂危勞職務之自願及屆齡退休年齡為 55歲及 60歲，同意照辦。另，新

竹縣政府所屬護理人員應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臺灣省各縣市衛生局暨鄉鎮衛生

所護理人員減低退休年齡表」之規定。 

 

新竹縣各鄉鎮市衛生所擔任危險及勞力職務者減低退休年齡標準表 

退休年齡 單位 職務 擔任工作 

自願 屆齡 

危險或勞力之具體事實 

護理師 公共衛生工作 55 60 

護士 公共衛生工作 55 60 

鄉鎮市

衛生所 

保健員 公共衛生工作 55 60 

護理人員多為女性，體力較

易衰退，平日配合衛生政

策、防疫需求或保健業務之

推展，不分畫夜與風雨，均

需按照業務要求，前往執行

工作，諸如各種預防注射、

緊急救護、防疫動員、病患

訪視等，不論個人安危，需

為民眾或病患服務，不容出

錯，若年齡過大，體力無法

負荷，難以勝任，公共衛生

業務勢將無以延續。 

 

附註：現行組織法規已無保健員職稱，現職保健員為留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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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2、修正「海岸巡防機關以警察官任用具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降低退

休年齡標準表」。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4條第 3項及第 5條第 2項 

銓敍部 100年 11月 16日部退三字第 1003516008號函 

配合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第 3條規定，將表內「命令」退

休之文字修正為「屆齡」一節，經審酌核與退休法之規定相符，爰同意自核定

之日起生效。 

 

※備註：本表適用於警正職務以下人員。 

 

釋 3、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所屬衛生所護理人員減低退休年齡之規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4條第 3項及第 5條第 2項 

銓敍部 100年 12月 19日部退四字第 1003530380號函 

所訂危勞職務之自願及屆齡退休年齡為 55歲及 60歲，同意照辦。另，

臺中市政府所屬護理人員應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臺灣省各縣市衛生局暨鄉鎮

衛生所護理人員減低退休年齡表」之規定。 

海岸巡防機關以警察官任用具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降低退休年齡標準表 

退 休 年 齡 

職 稱 

自 願 屆 齡 

備 考 

隊長 

 

副隊長 

 

 

 

分隊長 

偵查員 

55 60 

一、海洋巡防總局乙種編制海巡

隊隊長。 

二、海洋巡防總局偵防查緝隊、

直屬船隊、甲、乙種編制、

機動海巡隊副隊長。 

小隊長 

隊員 
50 59 

 



降齡退休危勞範圍事項 

- 89 -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所屬衛生所護理人員減低退休年齡表 

退休年齡 
單位 職務 擔任工作 

自願 屆齡 

危險或勞力之具體事實 

護理師 護理工作 55 60 

護士 護理工作 55 60 

區衛生所 

公共衛

生護士 

公共衛生

工作 

55 60 

護理人員多為女性，體力較易

衰退，平日工作具危險性，例

如：愛滋病預防及傳染病防

治，癌症篩檢；精神病個案管

理且備極繁勞，諸如各種預防

注射，家庭訪視，婦嬰衛教等，

需為民眾或病患服務，如非體

力健壯，精神充沛，難期勝任

愉快。 

附註：現行組織法規已無公共衛生護士職稱，現職公共衛生護士為留用人員。 

 

釋 4、雲林縣衛生局所屬衛生所護理人員減低退休年齡之規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4條第 3項及第 5條第 2項 

銓敍部 101年 5月 1日部退四字第 1013580260號函 

所訂危勞職務之自願及屆齡退休年齡為 55歲及 60歲，同意認定之。另，

雲林縣政府所屬護理人員應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臺灣省各縣市衛生局暨鄉鎮

衛生所護理人員減低退休年齡表」之規定。 

雲林縣衛生局所屬衛生所護理人員具有危險及勞力特殊性質 

職務降低退休年齡標準表 

退休年齡 
單位 職務 擔任工作 

自願 屆齡 
危險或勞力之具體事實 

護理師 護理工作 55 60 鄉鎮市

衛生所 

護士 護理工作 55 60 

護理人員多係女性，體力較易衰

退，且平日工作具危險性，例如

愛滋病及傳染病防治、精神病個

案管理等，尚需辦理預防注射、

公共衛生等勞繁工作，如非體力

健壯，精神充沛，難期勝任愉快。 

附註：護理師兼任護理長職務者，同屬護理師職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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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退休給與事項 

釋 1、再任人員重行退休時，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者，其退休給與計算標

準規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7條第 3項 

銓敍部 100年 11月 22日部退三字第 10034934422號書函 

公務人員曾依其他法令辦理退休（職、伍）、資遣、離（免）職退費或年

資結算核發相當退休（包含領取一次退休金、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資

遣或離職給與之公營事業人員等年資，於再（轉）任公務人員並於 100 年 1

月 1日以後重行退休（資遣）時，其再任或轉任後之任職年資滿 15年以上者，

仍可支領月退休金。但再任人員重行退休時，如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即

應接續於前次已領取退休、資遣給與或年資結算金等年資之後，再按照接續後

之年資，依退撫新制實施前之給與標準，計算其退休給與（包含退休金其他現

金給與補償金）。 

 

釋 2、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1 條第 3 項所稱「退休前 5 年內曾有考績列丙等」

之認定疑義。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1條第 3項 

銓敍部 101年 1月 20日部退三字第 1013551256號電子郵件 

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第 11條第 3項規定，曾依公教人員

保險法規定領有殘廢給付，且於退休前 5年內曾有考績列丙等及請延長病假之

事實者，得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不受第 1項月退休金起支年齡限制。所稱「退

休前 5 年內曾有考績列丙等者」，是指公務人員在依退休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申請自願退休生效前 5 年內，其考績曾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考列丙等者

（含年終考績及另予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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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年資採計事項 

釋 1、公務人員曾服研發替代役年資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事宜。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條第 4項 

銓敍部 101年 2月 22日部退三字第 1013547693號函 

一、依內政部役政署 100年 10月 27日役署甄字第 1000013280號函所載，研

發替代役服役期間區分為 3階段；各階段之權利義務如下： 

（一）第 1階段：接受軍事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期間。此階段適用替代役

實施條例之規定。 

（二）第 2階段：自第 1階段訓練期滿，分發用人單位之日起，至替代役

體位應服役期之日止。此階段除替代役實施條例另有規定者外，適

用一般替代役之規定。 

（三）第 3階段：自服滿替代役體位應服役期之日起，至所定役期期滿之

日止。本階段役男與用人單位間具僱傭關係，有關勞動條件及保險

事項，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辦理，

不適用替代役實施條例規定；其所需費用由用人單位負擔。 

二、參酌內政部役政署前開 100年 10月 27日函所載研發替代役各階段服役期

間之權利義務，爰就公務人員曾服研發替代役年資得否採計為公務人員退

休年資，規範如下： 

（一）服滿前開研發替代役法定役期者： 

1、第 1階段及第 2階段服役期間，係屬一般替代役之服役期限並

按義務役標準支薪，且依役政署前開函所載，應採計為服役年

資。準此，以上述 2階段之服役期間，核與公務人員退休法(以

下簡稱退休法)第 15 條規定相符，爰准予依前開規定補繳退撫

基金費用，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2、第 3階段服役期間，因與用人單位間具僱傭關係，屬契約雇用

人員，並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勞工保險條例等規

定支薪、參加保險及發給退休給與，且依役政署前開函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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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計為用人單位工作年資。準此，該階段既已依勞工退休金

條例規定提撥退休金，即非退休法得准予採計為退休年資之範

圍，核與退休法第 15條規定不合，無法依前開規定補繳退撫基

金費用，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二）未服滿前開研發替代役法定役期者：依前開規定，是類未服滿法定

役期者，應改服一般替代役，並將所服役期照前開規定折算後（除

第 1階段按實際日數計算外，其餘期間以 1/4計算，折抵應服之役

期。但分發至用人單位之服役期間未滿 1年者，均不予計算折抵應

服之役期），再按其係屬替代役體位或常備兵體位，分別補服滿常

備兵役之時間（分別為 1年及 1年 2個月）。基此，考量是類未服

滿法定研發役役期者，既已改服一般替代役並按其體位補服滿法定

役期，爰准予依其折算結果及實際補服滿法定役期之期間（合計應

為 1年或 1年 2個月），依前開規定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以併計公

務人員退休年資。 

（三）前開研發替代役各階段年資之採認，均以退役證明記載之年資為申

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準據；若有疑義時，再向役政署查註認定。 

 

釋 2、公務人員曾任兵缺代理（課）教師年資採計規定，自即日起廢止。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條 

銓敍部 101年 6月 28日部退三字第 1013616309號令 

本部 96年 12月 21日部退三字第 0962839616號令釋公務人員曾任兵缺代

理（課）教師年資採計規定，自 101年 6月 28日起廢止；相關事宜應回歸公

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另，該令廢止後，原具有符合本部上開

96 年 12 月 21 日令釋規定之兵缺代理（課）教師年資，且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退休生效者，仍得照原令規定，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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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退休金發給事項 

釋 1、支領月退休金人員因移居國外時，不得授權服務機關逕將退休金撥入其

外國帳戶。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第 5點及第 6點 

銓敍部 101年 6月 7日部退三字第 1013608599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以下簡稱發放作業要點）第 5點規

定：「……（二）領受人移居國外者，應於每年 11月底前，檢具我國駐外

單位出具之證明，申請發給。……（四）領受人移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

門，無法親自申請者，得委託國內親友持我國駐外單位或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出具之授權書向發放機關申請，經驗證無誤

後，依領受人指定領受方式，撥入國內金融機構、郵局帳戶或由國內親友

代為領取等方式發給。……」第 6點之（二）規定略以：發放機關應於每

年 1月 16日及 7月 16日，將各項退撫給與直接撥入發放機關指定之國內

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或簽發支票逕送領受人。準此，領受人移居國外者，

若仍擬親自申請發給退撫給與，應於每年 11 月底前，檢具我國駐外單位

出具之證明，經發放機關驗證無誤後，將各項退撫給與直接撥入發放機關

指定之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或簽發支票逕送領受人；若無法親自申

請者，得委託國內親友持我國駐外單位出具之授權書向發放機關申請，經

驗證無誤後依領受人指定領受方式，撥入國內金融機構、郵局帳戶或由國

內親友代為領取等方式發給。 

二、前述發放作業要點並無得將退撫給與撥入國外帳戶之規定，是退休人員授

權服務機關逕將退休金撥入其國外帳戶一節，核與發放作業要點規定不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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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撫慰金發給事項 

釋 1、84年 7月 1日至 100年 3月 31日退休生效且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

亡故時，遺族申請一次撫慰金之計算標準。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8條第 3項 

銓敍部 101年 1月 17日部退三字第 1013549240號令 

84年 7月 1日至 100年 3月 31日退休生效且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

於 100年 1月 1日以後亡故而其遺族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申

領一次撫慰金時，其中應領之一次退休金及已領之月退休金，應按亡故人員退

休時適用之原公務人員退休法所定之支給標準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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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發還繳付基金費用事項 

釋 1、公務人員申請發還本人及政府撥繳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得為聲請扣押之

執行標的。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4條第 6項及第 26條 

銓敍部 100年 3月 18日部退二字第 1013328676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所稱不得作為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之

標的，僅有退休金、撫慰金及資遣給與之權利；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則非屬

列舉之項目，自非退休法保障範圍。 

二、本部 91年 12月 11日部退三字第 0912190312號書函略以：離職退費之性

質係基於公務人員因退休條件未能成就，無法辦理退休核給退休金，爰發

還其自繳之基金費用本息，其性質與退休金顯有不同。準此，公務人員不

合退休、資遣條件而於中途離職或因案免職者，其已依規定申請發還其本

人歷來撥繳之基金費用本息，並非不得扣押。 

三、某甲 100年 1月 1日辭職生效並已向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申

請發還其本人及政府繳付之基金費用本息；其申請發還之本人及政府繳付

之基金費用本息，依前開規定，仍得為法院扣押之標的。另以退撫基金費

用本息並非屬退休法第 26條保障範圍，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

會自應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命令，辦理止付作業。 

 

釋 2、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4條第 6項所定繳付退撫基金費用「5年以上」之認

定標準。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4條第 6項 

銓敍部 101年 1月 6日部退三字第 1013548994號電子郵件 

一、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4條第 6項規定：「公務人員依規定不合退休、資遣於

中途離職者，得申請一次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繳付退

撫基金 5年以上，除因案免職或撤職而離職者外，得同時申請一次發給政

府撥繳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因此，公務人員於 100年 1月 1日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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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因案免職或撤職等原因而離職，而且已經繳付退撫基金 5年以上者，

在離職時，可以申請一次發給本人原繳付及政府撥繳之政府基金費用本

息。 

二、上述規定所稱「5 年以上」，是指公務人員依規定繳付退撫基金費用，累

計達 5年以上者；並非連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5年以上者才可以適用。 

 

釋 3、公務人員遺族申請發還原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其利息應計至公務人

員死亡當月。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撫卹法第 3條第 1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22條 

銓敍部 101年 8月 22日部退四字第 1013629692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撫卹法（以下簡稱撫卹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公務人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給與遺族撫卹金：一、病故或意外死亡。……」同法施行

細則第 22條規定：「（第 1項）公務人員死亡後，如不得依本法第 3條規

定辦理撫卹者，基金管理機關應一次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

息。但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5年以上者，應同時發還政府撥繳之退撫基金費

用本息。（第 2項）前項本人及政府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應以臺灣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加計利息；其利息計算至死亡當月

止。」 

二、某甲 100年 2月 14日辦理留職停薪退出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後於同年 10

月 22 日亡故，並經本部審定不得辦理撫卹。今某甲之遺族申請發還原繳

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其計息疑義究係計至退出退撫基金前一日，或可

計至死亡當日為止，以撫卹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既明定應計算利息至「死

亡當月」止，爰其利息應計算至死亡當月（100年 10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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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早期退休人員年節特別照護金事項 

釋 1、申請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年節照護金之退休人員，所

領之眷舍搬遷獎勵金，是否列入每月平均收入，計算最低生活標準之相

關疑義。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發

給年節特別照護金作業要點第 3點 

銓敍部 101年 2月 8部退一字第 1013556183號書函 

一、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特別照

護金作業要點第 3點規定：「適用對象：（第 1項）凡於民國 68年底以前

支領一次退休金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生活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除已由當

地社政機關列為低收入戶者為優先對象外，係指並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四）在公私金融機構有存款，每月利息所得足以維持其個人最

低生活者。…。（第 2項）前項各款所稱個人最低生活之所需標準暫以每

人每月平均收入為新臺幣 1萬 2千元，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 2萬元。…。

（第 3項）民國 59年 7月 1日以前支領一次退休金之退休公教人員，申

請年節特別照護金，不受第 1項及前項所定收入之限制，均予發給。……。」

第 7點規定：「作業程序：…。（二）…。（第 2項）前 1年度年節特別照

護金核發有案之退休人員次 1年度年節特別照護金之申請，得由主管機關

審酌…，惟必要時得由原退休機關（學校）自行向社政或稅務機關查證或

派員實地訪查。……。」本部 88 年 10 月 13 日 88 台特四字第 1816684

號函規定略以：前開要點第 3點規定，係以退休人員之各項收入總和是否

超過最低生活之所需標準，判定能否請領年節特別濟助金（註：現為早期

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年節照護金）。 

二、某甲、某乙等 2員於 72年以前合法配住公有眷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通

知收回房地渠等自動遷讓，依「高雄市市有眷舍房地處理要點」規定，發

給自動搬遷獎勵金 50萬元，致每月平均收入逾上開作業要點第 3點規定

之個人最低生活所需標準 1 萬 2 千元，或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 2 萬元一



銓敍釋例增補彙編 

- 102 - 

節，以眷舍搬遷獎勵金之發放目的及屬性，尚非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

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特別照護金發給與否之審酌事

項；惟仍請依上開要點規定，核實審酌採認當事人年度總收入數據；如該

自動搬遷獎勵金發生有利息收入，則該利息收入應併入年度總收入計算，

再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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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事項 

釋 1、約聘僱人員於離職後始經舉發任職期間有違反契約所定義務之情事，得

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 6條規定，僅發給自提離職

儲金本息。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 6條 

銓敍部 100年 11月 11日部退四字第 1003501921號書函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 6 條規定：「聘僱人員因違反契

約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關學校予以解聘僱，或未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而於契約

期限屆滿前離職者，僅發給自提儲金之本息。」準此，約聘僱人員如有因「違

反契約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關學校予以解聘僱」，或「未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

而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者」，僅得發給自提儲金本息。其中所稱「違反契約

所定義務者」，就該辦法之訂定意旨而言，確有要求約聘僱人員於受聘僱之期

間，應恪守忠誠服勤之義務。是若約聘僱人員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於契約期限

屆滿前離職並領取離職儲金後，再經服務機關學校發現其於任職期間有違反契

約所定義務之情事而追溯撤銷原離職同意函，同時予以解聘僱者，應不得發給

公提儲金本息（僅得發給自提儲金本息）。 

 

釋 2、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對於公、自提儲金之計算方式。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 3條 

銓敍部 101年 6月 13日部退四字第 1013614592號書函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 3條規定：「（第 1項）各機關學

校進用聘僱人員時，應於聘僱契約內訂定聘僱人員每月按月支報酬之 12%提存

儲金，其中 50%由聘僱人員於每月報酬中扣繳作為自提儲金；另 50%由聘僱

機關學校提撥作為公提儲金。……」準此，聘僱人員提存儲金之方式應依上開

規定辦理。至於公、自提儲金計算上之細節性問題，實務上係參照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繳納金額對照表之附註辦理；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提存儲金總額＝月支報酬×12%（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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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提儲金＝提存儲金總額×50%（四捨五入）。 

（三）公提儲金＝提存儲金總額－自提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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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事項 

釋 1、交通事業機構士級人員資遣年資及給與之審定，同意比照退撫案件之審

定，授權由各交通事業機構自行辦理。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4條第 4項、第 7條第 4項及其施行細

則第 27條 

銓敍部 100年 10月 26日部退三字第 1003510463號函 

一、本部 100年 6月 13日部退三字第 1003393526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退休

法第 7條第 4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7條所定公務人員之資遣事項，各主

管機關如有授權由其下屬機關(授權至何級機關，由主管機關自行衡酌)處

理原應由各該主管機關辦理之事宜者，得依其授權規定辦理。 

二、本部 79年 10月 27日 79台華特二字第 0479261號函以，交通事業機構士

級人員之退撫案件，自 80年 2月 1日起，由各事業機構自行辦理。基此，

為求退撫、資遣案件審定權責之ㄧ致性，爰各交通事業機構士級人員資遣

年資及給與之審定，同意比照退撫案件之審定，授權由各交通事業機構自

行審定。 

 

釋 2、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7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辦理資遣之相關疑義。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7條第 1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7條第 1項 

銓敍部 101年 7月 30日部退四字第 1013622524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予以資遣：一、……二、現職工作不適任，經調整其他相當工作後，仍未

能達到要求標準，或本機關已無其他工作可以調任者。三、……」同法施

行細則第 7條第 1項規定：「本法第 7條第 1項第 2款所稱現職工作不適

任，經調整其他相當工作後，仍未能達到要求標準，指機關首長應就當事

人所任職務職等相當，且工作性質相近之其他人員工作表現之質量進行評

比後，其工作績效與工作態度顯與一般質量表現有所差距並有具體事證。

所稱本機關已無其他工作可以調任，指本機關已無職等相當且工作性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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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之職務可以調任。」準此，公務人員如有上開所稱「現職工作不適任，

經調整其他相當工作後，仍未能達到要求標準」或「本機關已無其他工作

可以調任」之情形，服務機關及主管機關即得依退休法第 7條所定程序辦

理資遣。 

二、「與其他人員工作表現之質量進行評比」及「與一般質量表現有所差距並

有具體事證」係指服務機關首長及主管機關應就當事人所任職務性質及等

級，與等級相當、性質相近其他人員工作表現之質量進行評比，如無工作

性質、等級相當之工作可資評比或已無相當職務可供調整及調任，應逕以

該工作所需達到的工作表現與績效進行衡量；至於其工作績效與工作態度

是否顯與該職務應具備之質量表現有所差距，屬事實認定，應由服務機關

舉證，並經主管機關依具體事證及認定結果核處。 

三、得否在未調整其他相當工作之情況下，不考慮考績審定結果，逕依「服務

機關所附現況說明書、考核表及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等資料」據以認定現

職工作不適任而核予資遣？依前開退休法規定，年度考績審定結果等資

料，以及是否調整其他相當工作，均非是否核予資遣之唯一要件；況且當

事人年度考績等次亦非法定要件。是某甲之資遣案，仍應依退休法規定程

序，給予某甲陳述及申辯之機會後，經考績委員會初核及該機關首長覆核

後，再送請權責機關據以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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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公務人員退休 

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事項 

釋 1、102年 1月 1日起，改以徵集接受 4個月之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年資，得

依規定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俾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條第 4項 

銓敍部 101年 2月 8日部退三字第 1013557603號書函 

83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之役男係自 102年 1月 1日起，改以徵集接受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履行兵役義務。爰考量上述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期間既屬

義務役範疇，未來公務人員具有是項年資者，自得依前開相關規定，檢證補繳

退撫基金費用，俾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釋 2、申請補繳所服研發替代役期間折抵一般替代役役期之退撫基金費用規

定。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條第 4項 

銓敍部 101年 4月 12日部退二字第 1013577993號書函 

一、本部 101年 2月 22日部退三字第 1013547693號函略以，未服滿研發替代

役法定役期者，應改服一般替代役；其役期之折算，除研發替代役第 1

階段係接受軍事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期間，按實際日數計算外，其餘第

2、3階段期間以 1/4計算，折抵應服之役期。又以其已改服一般替代役並

按其體位補服滿法定役期，爰准予依其折算結果及實際補服滿法定役期之

期間，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本部 92年 2月 11

日部退三字第 0922190466 號函釋規定略以，折抵義務役役期之軍訓課

程，均在應徵服役前，宜自應徵服役之日起往前推算折抵役期之軍訓課程

日數，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二、某甲之退役證明書所載，其實際在營期間為 99 年 8 月 23 日至 100 年 3

月 17日止；另其軍訓課程折抵 30天，其他折抵 189天（按：包含其所服

研發替代役第 1階段期間按實際日數折抵役期 28天，以及第 2、3階段得

折抵役期 161天），共折抵役期 219天。據此，上開折抵役期 219天得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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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是該段期間自得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另其所服研

發替代役第 1階段期間，自 97年 9月 16日至 97年 10月 13日止，係按

實際日數折抵，爰以實際服役期間為補繳起訖期間；其第 2、3階段服役

期間，係於某甲應徵服役前，依本部前開 92年 2月 11日函釋規定，宜自

應徵服役之日起往前推算折抵役期之日數，作為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起訖

期間。 

 

釋 3、警察人員接受一般服替代役軍事基礎訓練前之軍訓課程及大專集訓年

資，得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條 

銓敍部 101年 7月 5日部退三字第 1013620165號書函 

一、本部 97年 3月 27日部退一字第 0972917259號書函略以，為配合 96年 1

月 24 日替代役實施條例修正施行，憲兵分科教育已改為服替代役軍事基

礎訓練，惟其性質仍屬替代役之役期。是以，替代役軍事基礎訓練期間，

若經權責機關（內政部役政署）認定為履行兵役義務者，可併計為退休年

資，並得以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又本部 97 年 6 月 19 日部退一字第

0972953070號書函准內政部役政署 97年 6月 9日役署召字第 0975003304

號函略以，警察人員如係接受一般替代役軍事基礎訓練期間即視為履行兵

役義務，並於訓練後以替代役備役列管，為使渠等人員與其他曾服現役人

員之軍訓課程及大專集訓年資取得衡平，似宜比照辦理。爰本部上開 97

年 6月 19日書函已同意是類人員所具軍訓課程得以補繳退撫基金費用。 

二、某甲係警察人員接受一般替代役軍事基礎訓練後，以替代役備役列管。另

其於服替代役軍事基礎訓練前，曾自 96年 7月 23日至 7月 31日參加大

專集訓，並經後備 906旅 96年 7月 30日朣人字第 0960001504號令載以：

上述大專集訓期間，依規定可折抵常備兵義務役期 8天。是參照本部前開

97年 6月 19日書函及內政部役政署同年月 9日函規定，其上述大專集訓

折抵義務役期，得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以併計退休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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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4、公務人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 5年請求權時效，不因辭職而中斷。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條第 4項 

銓敍部 101年 7月 9日部退三字第 1013618684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條規定：「……（第 3項）公務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

後，曾任依規定得予併計之其他公職、公營事業人員年資，得於轉任公務

人員到職支薪之日起 5年內，由服務機關向基金管理機關申請補繳退撫基

金費用。……（第 4項）公務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後，曾服義務役軍職、

替代役人員年資，其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者，應於初任到職支薪或復職復

薪時，依銓敘審定之等級，比照前項規定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始得併計年

資。……」 

二、公務人員辦理辭職者，其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 5年請求權時效如何計算，

係依本部 92年 12月 19日部退三字第 0922254384號書函規定，公務人員

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 5年請求權時效，並不因當事人辭職而中斷。據上，

公務人員具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所定退撫新制實施後合於補繳退撫

基金費用之年資者，應依該條文所定之 5年請求權時效內補繳退撫基金費

用，始得併計退休年資；上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 5年請求權時效，並不

因當事人辭職而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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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政務人員退職 

退職給與事項 

釋 1、政務人員退職後，如有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8 條及第 12 條所定

喪失申請、領受公提儲金本息之權利者，應停止辦理優惠存款。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8條、第 12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1條 

銓敍部 100年 10月 27日部退二字第 1003493175號書函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以下簡稱退撫條例）第 8 條規定：「政務人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申請、領受公提儲金本息之權利：一、動員戡亂時期終

止後，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二、因案撤職者。三、不遵命回國

者。四、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五、褫奪公權終身者。」第 12條第 1項規定：

「政務人員依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或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支

領或兼領月退職酬勞金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金之權

利，至其原因消滅時恢復：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二、領受月退職酬勞金

後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者。三、領受

月退職酬勞金後任職於政府捐助經費達法院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 50%以上之

財團法人職務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規定：「退職政務人員如有

本條例第 12 條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金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停止原儲存之優惠

存款。」準此，退職政務人員如有退撫條例第 8條及第 12條所定喪失領受公

提儲金及停止月退職酬勞金情事者，應停止辦理優惠存款。 

 

釋 2、具公務人員服務年資者於擔任政務人員並退職後，其所具公務人員年資

請領一次給與相關疑義。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9條第 2項 

銓敍部 100年 11月 28部退二字第 1003519840號書函 

一、某甲自 80年 1月起任公務人員，並於 91年 7月 1日，於彰化縣政府局長

職務（機要職）辭職，嗣於 92年 3月 25日至 94年 5月 22日，任高雄市

政府政務人員，並於退職後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以下簡稱退撫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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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條第 2項規定補繳 93年 1月 1日至 94年 5月 22日期間之公務人員

退撫基金費用；嗣又於 96 年 8 月 1 日擔任基隆市政府政務人員並於 99

年 10月 15日退職。據此，由於某甲具有公務人員年資，且於 96年 8月

1日擔任政務人員並於 99年 10月 15日退職，依退撫條例第 9條第 2項

規定，得於該次政務人員退職日（99年 10月 15日）5年內，申請依公務

人員資遣法令之給與標準核給一次給與。至於某甲前開 92年 3月 25日至

92 年 12 月 31 日，依原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規定所撥繳退撫基

金費用，以及 93年 1月 1日至 94年 5月 22日，依退撫條例第 10條第 2

項規定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年資，因係屬依法撥繳、補繳之年資，因此，

上開年資得併計公務人員年資，並依公務人員資遣法令之給與標準核給一

次給與。 

二、有關請領一次給與之辦理程序：依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第 2項及第 8

條規定，某甲任政務人員前之最後服務機關及職務為彰化縣政府局長，是

某甲如擬依規定請領一次給與，則應檢附相關經歷證件，向彰化縣政府辦

理。又以某甲第一段任政務人員年資係屬於退撫條例施行前任職，並於退

撫條例施行後退職者，爰某甲一次給與之計算方式，參照是類人員退休金

之計算標準，係以公務人員最後職務之等級（階）（按 94年 5月 23日政

務人員退職時之待遇標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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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退休（職） 

政務人員退職 

再任事項 

釋 1、支領一次性給付之退職政務人員再任某協會會長期間，應否停止辦理公

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一、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12條 

二、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13條及第 14條第 1項 

銓敍部 101年 3月 19日部退二字第 1013570853號書函 

一、政務人員係依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14 條

第 1 項規定比照辦理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至其停止辦理優惠存款情

事，指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以下簡稱退撫條例）第 12條所定停止領

受月退職酬勞金各款情形。 

二、退職政務人員如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報酬之專任公職，依退撫條例施

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規定，應停止辦理優惠存款；上開再任停止辦理優

惠存款之規範對象，非僅限於支領月退職酬勞金並辦理優惠存款者；支領

一次性給付（一次退職酬勞金或公保養老給付）並辦理優惠存款者亦應受

限。 

三、某協會屬社團法人，由外交部直接指揮；並置會長 1人，會長之待遇係於

外交部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核支特任人員部長級待遇。是就會長職務性質而

言，自屬退撫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報酬之

專任公職；爰退職政務人員再任某協會會長期間，應停止原儲存之優惠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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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撫卹 

請卹權利事項 

釋 1、公務人員死亡，依規定不得辦理撫卹者，其遺族如不具中華民國國籍時

僅得申請發還亡故公務人員原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撫卹法第 3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2 條第 1 項 

銓敍部 100 年 12 月 30 日部退三字第 1003449940 號書函 

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針對不得依本法第 3 條規定辦理撫卹者

所定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規定，係參酌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4 條第 6 項所

定。基於衡平考量，亡故公務人員遺族若未具我國國籍，亦應僅得申請發還亡

故公務人員個人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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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撫卹 

請領慰問金事項 

釋 1、公差往返途中發生車禍，得否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

之規定發給慰問金。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3條 

銓敍部 101年 3月 14日部退四字第 1013573678號書函 

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3條規定，所稱「公差遇險」應

符合下列條件：1、所稱「公差」，需經機關學校指派執行一定之任務，其時程

之計算係自出發以迄完成指派任務返回辦公場所或住（居）所止；2、所遭遇

之危險，依通常客觀之標準認定，係屬危險事故，而非一般意外事故；3、所

遭遇之危險事故與公差具有因果關係。本部 94 年 5 月 27 日部退四字第

0942508084 號書函略以，查本辦法於擬訂時，業將原擬列入因公事由之「於

辦公往返途中發生意外」刪除，是於辦公往返途中發生意外，不論有無外力因

素，均不合於發給慰問金，因此，為兼顧各款因公事由之適度衡平，對於公差

往返途中遭遇危險，以致傷殘死亡者，除非有合於通常認定標準之外力因素介

入而發生意外事故者，可界定為危險事故外，否則即應認定為一般意外事故。

準此，有關「公差遇險」指所遭遇之危險，依通常客觀之標準認定，係屬危險

事故，而非一般意外事故，且其受傷、殘廢或死亡應與因公情事具有因果關係

者，始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慰問金。至於公差期間返回住所發生車禍以致死

亡，如係一般意外事故，並未有外力介入造成之危險，即與上開規定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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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公務人員協會 

公務人員協會事項 

釋 1、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公務人員協會變更調整處理方式。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人員協會法第 10條及第 11條 

銓敍部 100年 12月 30日部管二字第 1003512917號函 

一、為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及地方行政區域合併改制，致部分中央機關及地

方機關協會面臨所依附之機關組織變革而受影響，本部前擬具「公務人員

協會（以下簡稱協會）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及地方行政區域合併改制之調

整處理方式」於 99年 10月 13日函各機關協會及其主管機關略以，如協

會所依附之機關已制定新組織法規，則請協會於機關改制之日起 3個月內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依章程或民法第 57條自主議決解散，未解散者由主管

機關向法院申請解散，並依民法相關規定進行解散清算。 

二、考量協會解散清算程序繁複耗時，又解散清算中之協會視為存續，有礙機

關內公務人員行使結社權，爰為維護公務人員結社權益，本部重新研擬變

更調整處理方式，協會所依附機關如係制定新組織法規而廢止原組織法

規，而不涉及協會合併、分立事項之前提下，基於協會會員同一主體性原

則，協會原有會員 800人或機關預算員額五分之一以上，仍具新機關公務

人員身分(按：協會法第 11條，已達成立新協會之門檻，符合成立要件)，

經召開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後，同意修正章程以新機關名稱繼續

運作，並概括承受原機關協會之權利義務者，即可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許

可後繼續運作，無須辦理解散及清算。 

三、如協會所依附之機關制定新組織法規而廢止原組織法規，協會未依上開

說明二程序辦理變更申請者，應依說明一之調整處理方式辦理解散。至於

機關組織法規未修正或以修正案方式辦理之協會，仍請配合行政院組織改

造，辦理清查會員異動情形、新會員招募或檢討修正章程等工作，俾資周

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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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已停止適用解釋函 

停止適用之解釋函（令） 依據之函（令） 
編號 

日 期 解 釋 機 關 文 號 日 期 發 文 機 關 文 號 

備註 

1 59 年

04 月

14 日 

銓敍部 59 台為特三

字第 7573 號函 

100 年

11 月

18 日 

銓敍部部退四字第 1003398769

號書函 

 

2 66 年

06 月

15 日 

銓敍部 65 台楷特三

字第 15607 號函 

100 年

11 月

18 日 

銓敍部部退四字第 1003398769

號書函 

 

3 74 年

10 月

03 日 

銓敍部74 台華特三

字第46281 號函 

 

100 年

11 月

18 日 

銓敍部部退四字第 1003398769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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